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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研究的佛法反省

以黃禹錫事件為例

Buddhis t ical r e f l e c t i on on t he stem cel l researche s :

t he Woo Suk Hwa ng e ve nt as an example

釋昭慧

南韓首爾大學黃禹錫教授的研究團隊於2005年3月間向 《科學》 周刊提交一篇論文 ( 6月刊出) ， 聲稱他們已

運用了十一名重症病患的體細胞與外界捐贈的卵子 ，以複製技術培養出胚胎並獲取幹細胞 ( stem ce ll ) 。 這

項醫療性複製成功的訊息倘若為真 ，那不宮是幹細胞研究的一大突破 。再加上他前前後後披露的幾項幹細胞研

究成果 ，黃禹錫因此轟動全球醫學界，並且被南韓官方與民間視為民族英雄。

?然而經檢舉與調查 ， 如今已證實 : 該十一株幹細胞根本不存在 ， 其相關研究資料純屬子虛烏有。 而黃禹錫

2005年8月在 《 自然》 周刊的論文宣布他已成功造出全球第一隻複製狗 「史納皮J (Sn upp y) : 美國 《時代》雜

誌還推崇此舉是今年 「最令人驚奇的創發」 。但是目前史納皮也像黃的其他研究成果，遭質疑根本不是複製

狗 。再加上團隊成員舉發其運用權勢逼迫女性屬下捐卵的醜聞 ，科學英雄煞時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

事件爆發之後舉世震驚 ，黃禹錫因其科學成就而暴起 ，因其品格弱點而暴落 ， 看在世人眼裡 ，足為殷鑒 。韓人

固然引為國恥 ，想必他自己更是難堪至極 ，熱惱交煎 !由此以觀 ，佛教會將戒法名為 「別別解脫J '實有其深

義焉 每一項規範看似限制了自己 ，實則遵守良好的規範恰恰是保護自己 ，使其兔於陷入危殆， 也因行為

正當而光明磊落，使心靈逐步趨向於解脫自在的境地 。 如果黃禹錫以「誠實不欺」來作自我與研究團隊的嚴格

要求 ， 又何至於落到這般田地!

南韓佛教在此事上的佛法思維呈現明顯的不足 。 2004年 1 2月 3 1 日南韓佛教界報刊 《法寶新聞》報導:黃禹錫於

卅日在京載道某地和佛教界 「維護黃禹錫博士俗家佛徒聯合會」 的「東山般若會」 會長金在 日唔談時吐露心聲

云 : 只要檢察當局徹查兩天 ， 就能查明他以複製技術培養的幹細胞被調包的事實 ， 而外界硬將他視為 「騙

子J ' 實在令他難以理解 。

筆者不禁好奇 ， 這些佛教徒憑什麼接受 ( 有犯罪嫌疑的 ) 當事人的一面之詞 ， 就站出來 「維護黃禹錫博士J ?

他們如何研判黃禹錫的說詞是真是偽 ? 佛法不捨眾生， 當然也不忍捨棄黃禹錫 。 因此這些佛教徒大可以哀矜勿

喜之心 「愛人以德J ' 勸黃殷重懺悔 ，閉門思過 。 捨此不為 ， 反而一廂情願地站出來 「維護黃禹錫博士」 。 試

問其維護的究係真理?倫理?還是狂熱的的民族感情?

再來談談黃禹錫的研究內容:科學界提供了一個美好的願景 :幹細胞研究有朝一日若是進入臨床的階段 ，

當可進行所謂的 「細胞治療J ( c e ll therapi e s ) ， 這將有助於治療遺傳性 、 神經性或血液性疾病 ， 如巴金森

症、阿茲海默症 、脊性損傷、中風 、燒傷、心臟病 、糖尿病、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肝細胞壞死等 。

在結合體外受精、無性複製、基因治療等醫療技術的情況下 ，幹細胞或許能製造出無需擔心異體排斥 ，且具



有病人自身遺傳訊息的正常所需器官。病人無須仰賴他者捐贈器官 ， 也無形中解決了一些器官移植所需面對的

倫理難題 。

然而幹細胞研究所關涉到的倫理層面非常複雜 ， 最起碼現階段成體幹細胞的數量與功能都無法取代胚胎幹細

胞 。由於胚胎幹細胞具有強大的分裂能力，而且可在培養血中長期培養 ， 因此 ， 有人誤以為 : 只要將胚胎幹細

胞大量培養，再分送給其他實驗室培養，其來源即可源源不絕 。 實際上並非如此 ， 以目前的知識與技術能力而

言 ，仍然需要不斷地製造新的胚胎幹細胞 ，才能提供足夠的數量 ， 以供研究及臨床使用 。

而從胚胎取得研究用的多能性幹細胞 ，主要來自四種途徑 : 1 、 自 然流產或人工流產後的胚胎組織:2 、 人工

生殖後多餘的胚胎 : 3、以 「體細胞核轉植J ( 即複製 ) 方式製造的人類或混種胚胎 : 4 、 專為研究用而由捐贈

的配子製造出來的胚胎 。 此中除了第三種 「體細胞核轉植」之外 ，都有奪取胚胎 (或胎兒)生命之嫌 。

如果是為了孕母的生命權 ， 吾人容或可以基於關懷倫理與 「較小惡原則J ' 而同情其人工流產的不得已選

擇 。但如今黃禹錫等人的幹細胞研究卻經常是為了遙不可及的醫療願景 ，並夾雜著科學競勝之心 ，在此情況之

下利用胚胎 ，這是不是佛法所能認同的行為?佛教界還需仔細思量 。

複製更是一項極具倫理爭議性的話題 。醫療性複製 ( therape u t i c c lon i n g ) 雖然嘉惠病患的目的較無爭

議 ，但仍不免涉及胚胎來源的問題 。複製胚胎之來源是卵子而非受精卵 ，看似兔除了 「摧毀潛在生命」的倫理

爭議 ， 但其過程得讓婦女全身麻醉以取其卵子 ， 這多少會帶來疼痛不適 ， 而且冒著一點風險 。這樣即使符合

「生日↑青同意原則J '但是否符合仁愛原則與公正原則?不無疑義 。

至於生殖性複製 ( reprod u c t i ve cloning ) ，則更是令人質疑其目的之正當|宜 ， 而且在生物 、 心理 、 法律 、

社會、 宗教各個層面已然引起了巨大的倫理爭議 。 即使複製品是人以外的動物 ，依佛法而言 ，還是要站在 「護

生」的立場質疑複製對動物所帶來的不可測風險 ，以及更根源的問題動物實驗的成果即使能嘉惠人類 ，

但是否有物種歧視的道德缺陷 ? 是否符合仁愛原則與公正原則?

黃禹錫的研究看來是雙管齊下 ，既有生殖性複製 (如複製狗史納皮 ) ， 又有醫療↑生複製 ( 如本次爆發醜聞的

十一個幹細胞事件 ) 。易言之 ，即使黃禹錫的幹細胞研究沒有造假的成份，站在佛法的立場 ，是否就值得 「維

護黃禹錫J ' 南韓佛教界都要想清楚 。

一般佛教徒對尖端生命科技之內容因外行而無從置喙 ， 佛教學者也大都以文史哲之學科見長 ， 未必措心於生

命科學之研究 ，這才使得類似 「維護黃禹錫博士俗家佛徒聯合會」這樣的舉動附和著世間的價值觀 ，而欠缺佛

法主體性意識的反省與判斷 。看來當代佛弟子要 「如實觀照」 世間 ， 要以佛法的價值觀來回應世間 ， 還需措心

於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與推廣 。

九五、 一、十，凌晨于尊悔樓

刊於九十五年一月第七卷第一期 《佛學與科學》 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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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倫與幹細胞生醫進展之間

《海神效應》序

游正博

幹細胞研究衍生出許多新技術與新觀念， 將來可能開拓許多新穎的生物研究領域 ， 並導致發展全新的醫

療方式 。不僅學術會議席間專家們熱烈地討論幹細胞相關議題 ， 社會大眾也常見幹細胞議題登上全球新聞媒體

頭條 ， 例如 :幹細胞治療某疾病之全球首例 、以幹細胞成功培養某種組織 . . . . . .等等 。 甚至連未經醫學研究證實

的案例，也乘著幹細胞的風潮， 沸沸揚揚地流傳一一擠帶血治癒癱瘓長達二0年的韓國女子 、 台灣用擠帶植入

病患體內進行「幹細胞醫療手術」 等 o

糖尿病、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脊髓損傷、中風、心臟病等疾病皆根源於細胞功能喪失或組織壞

死 。雖然全球上千萬的病患苦於這些病魔的糾種; 然而現今醫療技術能治癒這疾病的範圍有限， 甚至束手無

策 。 如今幹細胞醫療的潛力 ， 的確為許多病患帶來一線生機 ， 可以想見為何許多國家紛紛為此投注大量的社會

資源 。

幹細胞無疑是當前生物醫學領域的熱門主題，但究竟什麼是幹細胞? 為何備受各方關注?幹細胞的應用果

真潛力無窮 ，還是人們過度期待 ?

* * *
幹細胞是一種能夠自我更生且尚未分化的細胞 。 這類細胞可以經由適當的誘導，分化為組成身體組織或

器官的多種細胞 o «海神效應》 一書從動植物的再生能力 、 老鼠胚胎的畸胎瘤談起 ; 男外 ， 詳細地解釋一九六

0年代英國動物學者葛登 ( John Gu rdon ) 有關蚓斜的實驗 、 加拿大血液學家麥克古洛區 ( Ernest

McCu l loch ) 血液幹細胞等人的早期研究工作 ， 使今 日的幹細胞研究者能更清楚地了解這個重大生醫發展的來

龍去脈 。現在的年輕研究者常常誤解幹細胞研究始於一九九八年湯森 ( James Thomson ) 或吉爾哈特(John

Gearhart) 所完成的實驗 。 其實幹細胞的臨床應用歷史悠久 ， 至少可追溯至五十年前研究者為了重建造血機

能，而進行骨髓造血幹細胞移植 。

《海神效應》 進一步指出幹細胞研究是生命科學許多領域共同努力的結晶 。最精彩的描述 ，莫過於紐約

曼哈頓洛克斐勒大學教授諾特邦 ( Fernando Nottebohm) 探究雄性金絲雀如何學習歌唱 ， 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

現象一一金絲雀掌管歌唱能力的腦部區域， 其神經元的數量竟然隨著歌唱能力而改變 。致使他恍然大悟人類大

腦內一定存在著具有再生能力的成體神經幹細胞 。另一方面，從 《海神效應》 一書也可見，科學家早期對於幹

細胞研究提出的詮釋，被後續研究者全盤推翻的許多事例， 讓讀者有機會體會科學家為了追求真知， 不惜顛覆

傳統、 承受各方壓力的美德 。

*???可 * *
《海神效應》 作者也試圖客觀地從各方觀點出發 ， 探究幹細胞應用的美麗願景與倫理衝突。 作者安 ﹒ 帕森



(Ann B. Parson ) 由哈佛大學教授之子一一小尼古拉的擠帶血談起 ， 然而書中強調擠帶血的醫療效益 ， 但是

也客觀地評估擠帶血銀行的費用昂貴、長期保存的風險 ， 以及動用擠帶血治療少數重大疾患的機率很低等潛在

問題 。 不過 ，戴禮教授 ( George Da l ey ) 還是把小尼古拉擠帶血保存在私人企業的擠帶血銀行裡 ， 而不是存放

在公益的擠帶血機關 ，好讓自己以及其他人共享 。 所以讀者可藉由書中人物的言行 ， 多加深思幹細胞議題 。

此外 ，作者也觀察幹細胞研究者在科學進展與醫學倫理之中的心態與立場 : I在尚未完全了解幹細胞及源祖

細胞的複雜原理之前 ，細胞療法真的有可能實際執行嗎 ? 現今科學家忍不住一再自問這個問題 。 有些科學家擔

心 ，馬車好像衝過頭，衝到馬匹前面去了 ; 他們預測唯有在生物學基礎更為紮實之後 ， 隨之而來的療法 ， 才會

更安全、更有效 o J

? «海神效應》 指出幹細胞研究 「最大的挑戰在於 : 從基礎細胞生物學 ， 進入真正的臨床醫學」。 其實除了

少數幾個領域之外 ，當今研究幹細胞是為了 「未來的」醫學 。幹細胞研究?正進入臨床醫療之前 ，勢必面臨許

多困難與挑戰 科學技術的突破 、 倫理 、 道德 、宗教 、公共政策的爭論等問題 ， 都得逐一解決 ; 其實幹細胞

研究的發展之路和其他重要生物醫學成就一樣， 到處充滿挑戰， 成功之 日往往比預期晚至 。

從事幹細胞研究，尤其是胚胎幹細胞 ， 的確有社會與倫理規範的風險 。本書提到美國二00三年公布的一項

調查 ，其調查對象為美國四百三十家生殖醫療院所 ，結果顯示 「將近有四十萬枚試管嬰兒人類胚胎正躺在冷凍

庫中 。 .. . ...許多科學家都愈來愈相信.. .. . .這將是寶貴的胚胎幹細胞來源 。」反之 ，這些剛受精的細胞不也真有

形成生命的天賦能力?

* * *
作為幹細胞研究者的我們 ，縱使前方的道路 ，可能崎嘔 ，仍然願意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相信幹細胞的研

究以及這門生醫新科技 ，終究會帶來全新的醫療方式 ，造福受病魔所苦的芸芸眾生 。從《海神效應》所提的幹

細胞研究發展史來看 ，某些重大新發現往往來自單純而勇敢的嘗試 。身為研究者 ，面對全球幹細胞醫療研究發

展的競賽 ，有時必須利用仍有瑕疵的醫學知識 ，盡力拓展新的可能 ，儘管眼前不能預期成功與否 ，還是有可能

獲得想像不到的收穫 。

?????????? 不過 ， 身為一位原創期的幹細胞醫療研究者 ， 總是會有病患因為罹患絕症 ， 而不顧一切地要求進

行臨床實驗 。 遇到這種狀況，得仔細思量 ，可能進行的幹細胞醫療研究行為 ，到底是倉促應用在病患身上的未

成熟技術 ，還是為了救治病患而施行的正當醫療行為 。生醫進展與醫療倫理之間的界限可能相當模糊 ， 如何取

拾 ，需要極大的智慧 。

過往有許多生醫研發例子，研究者過度看好研發中的生醫技術， 而做出非理性或言過其實的預測 ;或是

產業界在財務壓力下 ，做出不成熟的宣示 ，導致社會大眾受誤導而過度期待 。或是新聞媒體報導因技術瓶頸而

失敗的研究案例，社會大眾對於新科技喪失信心 ，產生荒謬、誇大與悲觀的想法 ，甚至展開缺乏理性的反彈 。

基因治療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我相信回顧過往生物醫學進入臨床醫療的歷程 ， 可以讓今日的幹細胞研究者獲



得眉立示 。

目前除了血液幹細胞以外 ，全世界幹細胞研究都處於初期研發的階段 ， 台灣應該很有機會佔有一席之

地，因此要特別謹慎處理相關事宜 。 現階段首要的任務 ， 在於謹慎應用這些科學成就 : 我們有責任保護病患的

權益 ， 避免盲目冒進使用不成熟的技術 ， 不濫用他們自願作為受試者的信賴與託付 。

若能將病患的福祉銘記於心， 幹細胞醫療的潛力才是真實存在 ， 前景光明。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幹細胞 / 再生醫學研究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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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幹細胞研究來源的倫理爭議

一個佛法向度的倫理探索

摘要

幹細胞具有自我增生複製的能力 ， 可做為醫療上之疾病控制 、 組織移植 ， 或藥物開發與測試之用 。 而從胚胎取

得研究用的多能性幹細胞， 大都有奪取胚胎 (或胎兒 ) 生命之嫌 。

天主教堅持胚胎是人 ， 任何以人工方式終止胚胎 (或胎兒 ) 生命之醫療行為 ， 都是不被天主教庭之所許可

的 。

科學界一口否定胚胎 (乃至初期胎兒 ) 等於 「人」 。 一般建議:胚胎研究可在卵子受精後十四天內進行，因

為此時的胚胎發育 ， 無知覺亦無感覺 ，不具 「人」 的道德意義。

佛教可直下依 「眾生平等」 之理據，強調: 不管胚胎是不是「人J ' 只要它已是「生命J '利用它就有 「殺

生」的道德之惡 o

再者 ， 生命的始點 ，確實是從精卵結合的一刻就開始的 。處於胚胎狀態的眾生，因為覺知苦樂的感官尚未育

成，所以只有「不苦不樂受」 。但這並不表示，利用這些胚胎不會具足 「殺生」 要件 。

遵行「不殺生戒」的佛弟子， 當然無法認同奪取胚胎生命的行為 。如果佛弟子是在公領域，介入此一議題之

法律面與政策面時 ， 面對廣大社會與各方利益 ， 個人自主的空間相當有限 ，但也不宜放棄漸進而緩慢地以慈憫

不殺的理念，少分影響著法規的品質 。 顯然在實踐層面，佛教還是要有一套「緣起中道」的行動哲學 。

一、前言

二十一世紀 ， 應可稱之為 「生命科學的世紀」 。 首先 ， 人類基因圍譜草稿已於二十世紀末出爐 ， 預計在本世

紀初， 人類基因圖譜將可全盤解密 。 其次 ，幹細胞研究 ( stem ce l l research ) 也已成為科學界的重點課題 。

去 ( 200 1 ) 年最後一期美國 《科學》 雜誌上列出了2002年值得關注的六大熱門科技領域 ， 它們分別是幹細胞研

究 、 蛋白質組研究 、天文、 遺傳學 、 光學 ， 以及對複雜分子生物系統的觀察。 [ 1 ] I幹細胞研究」 之排名 ， 膛

乎其冠!

生命科學的研究，幾乎是以 「日新月異」的速度在進展中 ，讓人們毫無喘息的餘地 。 各國政府與科學家唯恐

研究成果落於人後， 大企業家就更是相準了生物技術在醫藥、農業 、 食品等各方面的應用，所潛在的無限商

機 。伴隨著 「基因醫療J ( ge ne ti c r肥d i c i ne ) 與 「再生醫療J ( r ege ne r a t i ve medicine ) ， 一場前所未有

的醫療革命， 業巳悄然展開 。

幹細胞研究，近年來在生命科學領域取得7突破性進展， 一九七0年， Mart i n Evans首次從小島胚囊中分離

出小鼠胚胎幹細胞 。 此後送經科學界之研究 ， 原被誤認?功能單一的幹細胞 ， 竟被證實具有自我複製的能力 ，

而且是可以分化?人體二百零六種組織器官的原始細胞， 這在器官移植之供體匿乏而病患眾多的情況下 ，無異



是醫學界的一大喜訊 。

然而 ， 隨著人類幹細胞 ( human stem ce l ls ) 研究中 ， 選殖 (或稱 「複製J ' cloning ) 技術之逐漸成熟 ，

相關的倫理、法律等議題便逐漸浮現了 。 「人類治療選殖J ( 或 「人類治療性複製J 'human therapeu tic

clon i ng ) 雖然嘉惠病患的目的較無爭議 ， 但不免涉及胚胎來源的問題 ， 至於 「人類生殖選殖J ( 或 「人類生

殖性複製J ' human reproducti ve clon ing ) ， 則更是令人質疑其目的的正當|宜 ， 而且在生物 、 心理 、 法律 、

社會、宗教各個層面引起了巨大的倫理爭議。

然則如何在尊重 「人道」精神之普世價值的前提下 ， 善加利用人類幹細胞研究的成果以造福人群 ? 這已不單

是政府部門、科技專家 、宗教團體與倫理學家所要思考的嚴肅課題 ，全人類面對這一前所未有的變局 ，都應賦

與高度的關切 。

本文以 「人類幹細胞研究」為主題 ，簡述其研究內容以及當前的研究成果 ，然後再依佛法之向度 ，縮小範圖以

探討人類幹細胞之 「研究來源」 的倫理課題 。至於人類幹細胞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研究過程的

手段、 研究過程或研究結果所產生的周邊效應 . . . . . .等 ，雖亦涉及諸多複雜的倫理爭議 ， {旦為了避免篇幅過長，

此諸議題之佛法觀點 ， 或可男文再敘 。

二 、 人類幹細胞之種類與來源

幹細胞 ( stem ce lls ) 屬於非特化細胞 ( unspec i ab zed c e lls ) ， 在生物細胞發育階段， 屬於較原始時

期 。幹細胞存在於胚胎、胎兒組織、 出生嬰兒的擠帶血及某些成人組織 (例如骨髓)中 ，是生物體內尚未分化

成特定細胞類型 ( 例如神經 、 肌肉 、骨備 、結締... . ..等細胞 ) 的最根本細胞 ，它們有自我增生複製的能力 ，並

具有進一步分化發展出特化細胞、組織與器官的潛能 。後者可以補充因經常性耗損或受傷而死亡的細胞 ， 例

如. 表皮細胞、肝細胞和血球細胞等 。

由於幹細胞具有自我增生複製的能力 ， 因此可以在體外進行較長期且大量的培養 ;它們既有形成各種細胞型的

潛力 ，因此理論上幹細胞可被誘導成各種所需的細胞型 ， 以做為醫療上的使用。但是 ，不同來源的幹細胞 ，其

分化程度各有不同， 所以其自我複製能力 ，以及將來能夠形成的細胞型種類也會有所不同。

(一) 幹細胞依其功能可大分為三 :

1. 全能性幹細胞 ( Tot i potent stem c e lls)

具有發育成一個完整生物個體的完全能力之細胞 o當單一細胞的受精卵發展成整個個體 ，受精卵即代表

t ot i pot ent ( 具有完全能力的) 。 在生物學中 ， 不抵是受精卵 ，一個受精卵成等比級數分裂成二個 、 四個 、 八

個細胞之時，此八個中之任何一個細胞植入成熟女性子宮之中 ， 均可發育成單獨而完整的個體，所以都是全能

性幹細胞 。 Tot ipoten t stem ce l ls時期大約只維持四天 。

2 . 多能性幹細胞 (Pl uripotent stem ce l ls )

可分化成人體所有特定組織的幹細胞 ， 如血液幹細胞 ( heamatopo i t i c s tem cells ) 、 神經幹細胞 (即ural



s tem ce lls ) 、 皮膚幹細胞 (sk i n s tem ce l ls ) 等等 。

約在受精後最初幾天， 經幾次細胞分裂週期後， Toti pote n t 細胞開始形成胚囊 ( blas toc y st ) ， 胚囊包括

外層之滋養層細胞 ( trophob l a s t cells ) 及內襯於其下的內細胞質塊( inner cell mas s ) ， 中間有個囊腔 。

外層細胞將和子宮壁結合， 發育成胎盤及其他支撐組織 ， 供應胚胎發育所需的養分 。 內細胞質塊的細胞即為

Pluripote叭 ， 這些特定之幹細胞 ， 僅能發育成為身體的各種組織細胞 ， 並不能構築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 。 在

早期胚胎發育上極為重要，兒童和成人身上仍然可以發現 ， 但含量非常稀少 。

3 . 特定功能幹細胞 (Mu 1tipotent s tem ce lls ) :成熟組織(如骨髓) 之幹細胞 ， 僅具某特定功能的分化能

力 。

(二) 幹細胞的種類有三 :

l. ES細胞一一胚胎幹細胞 ( embr yon i c stem ce l ls )

當精子與卵子結合成為受精卵並持續分裂後 ，約五、六日左右，即進入所謂胚囊期 。 ES細胞 ，即指從胚囊之

內部細胞質塊中所分離而培養的細胞， 具有自我增生複製能力 ，亦可分化成各種細胞、組織或器官，故亦被稱

為 「萬能細胞J 0 它的來源有不孕症患者接受體外受精 ( TVF ) 後過剩的胚胎 ， 也有專為研究用而由捐贈的配

子製造出來的胚胎 。

2.EG細胞一一胚胎生殖細胞 (embryoni c germ ce l ls )

從受精後約五至九週時之「胎兒」原始生殖細胞 ( pr i mor d i a l germ ce l ls , PGC ) 中分離出來 ， 而在特定條

件下加以培養 ， 使其增殖而獲得的細胞 ，名為EG細胞 。原始生殖細胞 ，係製造將來成為精子或卵子等生殖細胞

的枝幹細胞 ( stem ce lls ) 0 EG細胞同樣具有自我增生複製能力 ， 可分化成各種組織或器官的細胞 。 它的來源

大都是娃振中止 (流產)的胎見 ，可取出其卵巢或罩丸組織進一步培養而成 。

3.體細胞核轉植 (somati c ce ll nuc lear transfer , SCNT )

無需通過精子即發展?胚胎 ，稱?單|生生殖 ( parthenogene s i s ) ， 這是分離多能|生幹細胞的另一種方式 。 在

SCNT的實驗中 ， 研究者把正常的人或動物的卵細胞的細胞核取出 ， 加入營養液在培養基內培育 ， 接著在嚴密的

實驗室條件下 ， 把體細胞置入培養血中的卵細胞旁 ，讓二者融合為一 ， 此一融合細胞即具有完全的幹細胞特

性， 也就是完整潛能 。這些完整潛能細胞不久後會發育成一個胚囊 。取自這個胚囊的內細胞質塊 ，在理論上也

會發育成一系列的多能性幹細胞 。

截至目前為止，單性生殖胚胎在放入子宮之後 ，並不會成長?完整的嬰孩 ，因此在取出幹細胞以後 ，不會奪

取任何生命 。未受精卵只有一套染色體 ，它排出另一套染色體以等待與精子結合時 ，接受它的染色體 。單|生生

殖的作法是:誘使未受精卵取回原本?棄的那一套染色體 ，從而擁有兩套染色體，像正常細胞一樣地成長 。這

項研究有可能會減少幹細胞研究的爭議 。 [2J

4 . 成人幹細胞 (adu lt s t em ce l ls )



在小孩或成人身上 ，可以發現多能性幹細胞的存在 。 例如血液幹細胞 ， 在每一個小孩和成人的骨髓中大量存

在 ;即使周邊循環之血液中，仍可檢測出血液幹細胞 ， 但是其含量非常稀少 。 目前外科手術使用的 「骨髓移

植J ' 主要就是將HLA-typ i ng相同 ( 避免發生免疫排斥 ) 的骨髓細胞 ，從健康人身上移植至病患身上 ， 恢復病

患之造血和免疫功能 。

三 、 人類幹細胞的應用領域

幹細胞對於藥物開發和藥物安全測試帶來了新的理念 。 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放性 ， 可以用特定幹細胞進行分析

和篩選;其有強烈爭議性的動物實驗或人體實驗或可因此而大幅減量 ， 如此或可減少生命的損失 。 利用源源不

斷複製出來的細胞或組織，進行所謂的「細胞治療J ( ce ll therapi es ) ， 這將有助於治療遺傳性、神經性或

血液性疾病，如巴金森症、阿茲海默症、 脊柱損傷、中風、燒傷、心臟病、糖尿病、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

炎 、 肝細胞壞死等 。在結合體外受精、無性複製 、基因治療等醫療技術的情況下 ， 幹細胞或許能製造出無需擔

心異體排斥，且具有病人自身遺傳訊息的正常所需器官， 病人既無須仰賴他者捐贈器官， 這也無形中解決7一

些器官移植所需面對的倫理難題 。

當前合法取得幹細胞主要由兩大途徑 :合法墮胎後的胎兒細胞 ( EG細胞 ) 以及因不孕症治療後欲銷毀的胚胎

細胞 ( ES細胞 ) 。 至於體細胞核轉植 (seNT ) 的方式 ， 雖然較不涉及 「奪取胚胎生命」 的爭議 ， 但是稍一不

慎，貝IJ將涉及生殖性複製， 或是異種結合 (以它種動物的卵細胞來取代人類卵細胞)的醫療性複製 [3] ，倫理

爭議較大 ， 所以一般多不採用。然則以胚胎幹細胞 [4]為主的幹細胞來源 ，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 ?這已成為當

前醫學界與倫理學界所關注的課題 。

近年來，研究人員已發現了一些新的幹細胞來源:

一 、初生兒擠帶血:從初生見擠帶血中分離體幹細胞 ， 在技術面無需毀損生命，而且已考慮到病人組織相容

性的需求， 不必擔心細胞退化，這無論是在倫理上或免疫醫療考量上，都是比胚胎幹細胞更好的替代方案，同

時也已經在多種癌症治療中獲得成效， 效果最顯著的是血癌治療 。

二、 成體幹細胞 ( ad u l t s tem ce l l )

在兒童和成人組織中存在的多能性幹細胞 ， 統稱 「成體幹細胞」。最近幾年中國科學家的研究證明 ，這些幹

細胞的分化能力， 遠超過傳統觀點局限的範圍 。例如 : 骨髓成體幹細胞， 在合適的體內 、外環境中可長期生

長 ， 也可分化?成骨細胞 、 軟骨細胞 、 脂肪細胞、平滑肌細胞 、 成纖維細胞、骨髓基質細胞及多種血管內皮細

胞. .. .. . 。 成體幹細胞這種跨系統分化特性稱。「可塑性J ( pl a s t i c i t y ) 0 [5]

美國《自然》 期刊於2002年6月 20 日在網路上公布 :美國科學家已經成功自老鼠骨髓中分離出一種似乎可以

成功轉變為多種特殊細胞的成熟幹細胞。 成熟幹細胞既然也能像胚胎幹細胞般具備多變潛力 ， 因此科學家未來

很有可能使用成熟幹細胞 (而非胚胎幹細胞)來製造出各類特殊細胞，以治癒糖尿病、帕金森氏症、血友病及

其他多種疾病 ， 從而避開使用胚胎幹細胞所衍生的道德辯論 。



此一研究成果，推翻了生物學界所遵從的定律，也就是 「動物發展乃是朝無法逆轉的方向前進 ， 從未分化的

細胞， 一路演進為高度分化的成熟特殊細胞」 。其次， 此一研究成果顯示 : 每個人體內很可能都帶有自行修復

的原料 ， 未來科學家可藉此製造出新細胞組織 ， 使衰敗的器官再生。 而取自骨髓的細胞 ， 也較不會被人體免疫

系統排斥 ，解決了以胚胎幹細胞再造器官所可能衍生的排斥問題 。 [6J

同年八月，加拿大科學家宣佈， 他們首次發現了一種對成年人幹細胞有促生作用的蛋白 。 這種蛋白對成年人的

幹細胞，不僅可以增強其活性，而且再生速度也類似胚胎階段的幹細胞 。 此一新發現 ， 拓寬了獲取高活性成年

人幹細胞的途徑 。

雖然以動物模式及人體試驗得知， 成人幹細胞在治療人類疾病上有許多潛力， 而且較無倫理上的爭議 。 但

是 ，由於其數量極少 ，要分離這類幹細胞 ，往往需要自腦死的器官捐贈者而來 ，或由其他疾病開刀而得到 ，因

此， 目前仍然難以完全取代胚胎幹細胞的地位 。 [7 J

四、幹細胞來源的倫理爭議

由於胚胎幹細胞具有強大的分裂能力 ，而且可在培養且中長期培養 ，因此 ，有人誤以為 : 只要將胚胎幹細胞

大量培養 ， 再分送給其他實驗室培養 ，其來源即可源源不絕 。 實際上並非如此 ， 以目前的知識與技術能力而

言 ， 仍然需要不斷地製造新的胚胎幹細胞 ， 才能提供足夠的數量 ， 以供研究及臨床使用 。 以臨床方面的個案為

例 :治療一個病患的材料 ，需要大約五到六個流產的胎兒 。如巴金森氏病患 ( Parkinson ' s di sea s e ) ， 單是

美國就有一百萬例 ， 將永遠不會有足夠的流產胎兒供應使用。

綜上所述可知 :除了體細胞核轉植之外 ，所有胚胎幹細胞研究都有奪取胚胎 (或胎兒)生命之嫌 o 為了降低

倫理爭議 ， 台灣之行政院衛生署乃於九十一年二月七日召開 「醫學倫理委員會J ' 就有關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

理規範，做出如下決議: [8J

一 、 研究使用的胚胎幹細胞來源限於 :

(一) 自然流產的胚胎組織 。

( 二) 符合優生保健法規定之人工流產的胚胎組織。

( 三) 施行人工生殖後 ， 所剩餘得銷毀的胚胎 ， 但以受精後末逾十四天的胚胎為限 。

二 、 不得以捐贈之精卵 ， 透過人工受精方式製造胚胎供研究使用 。

三 、 以 「細胞核轉植術」 製造胚胎供研究使用 ， 因牽涉層面較廣 ， 需再作進一步之審慎研議。

四 、供研究使用的胚胎幹細胞及其來源 ，應為無價提供 ，不得有商業營利行為，且應經當事人同意，並遵守

「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

五、胚胎幹細胞之研究，不得以複製人為研究目的 。

六 、 胚胎幹細胞若使用於人體試驗之研究 ， 應以治療疾病和改善病情為目的 ， 但應遵守醫療法規定 ， 由教學醫

院提出人體試驗計畫經核准後方可施行 。



依第二 、 三、五、六條的規定來看 ，我國截至目前為止 ， 對於取得多能性幹細胞四種途徑中的第三 、 四種途

徑，仍是認定非法的 :除了醫療性複製之外 ，並不允許生殖性複製的研究目的 。 第四條 「無償提供」 的規定 ，

也防微杜漸 ，避免胚胎幹細胞「商品化」 的弊端出現 。

即使如此 ， 優生保健法原巳預設了某些情境下 「墮胎無罪」 的前提 ， 這對徹底皮墮胎的人士 ， 是沒有說

服力的 。 而「受精後未逾十四天的胚胎J ' 是否就尚未形成生命 ? 這也存在著極大的爭議。 易言之 ， 即使是在

合法範圍內 ，胚胎幹細胞的取得 ，依然得面對著「奪取胚胎生命」 的倫理難題 o

首先 ，胚胎 (或胎兒)算不算是一個「人J ?有否完整的 「人格J ?應否被列入法律上「人權」的保護 ? 這

樣的課題 ，宗教界、哲學界與科學界的看法就南轅北轍 。 以下 ，筆者試比較各方觀點以探討之;

( 一) 神學觀點

依基督宗教「創造論」的觀點， 人是地面上唯一天主依其肖像所創造的受造物， 因此人的生命有著其他動物

所不可比擬的「神聖|生J ' 任何以人工方式終止人的生命之醫療行為，無論是墮胎、 安樂死、 人工受孕的胚胎

篩檢， 都是不被天主教廷之所許可的;但這些終止生命的措施若用在動物身上，則因其不涉及 「神聖性」 被侵

損的問題， 教廷並無異議 。同理，倘能證明 「胚胎是人J '貝 Ij胚胎的神聖|生即毋庸置疑 。 反之，倘若無法證明

「胚胎是人J '則胚胎將等同於動物，因其被殺書將不涉及「神聖性」被侵損的問題 o

輔大神學院院長兼生命倫理中心主任艾立勤神父，充份表達了天主教在這方面堅定的立場一一胚胎是人:

「基於一貫堅持 『胚胎自其第一刻起即有人的尊嚴 Jl '而嚴正反對任何物化胚胎行為的教會， 當然會反對這種

為研究幹細胞而複製胚胎並加以殺書的功利行徑 。 . . . . . .不管是從遺傳基因學的角度 ，或從個體發生的律法 ， 都

揭示出 『生物體自精卵融合開敢一個獨立新生命的那一刻起，就立即由其遺傳訊息調控著胚胎發展計劃，並經

由一連串毫無中斷的階段逐漸達其生命狀態的最後型式 。 而且 ， 雖然胚胎在朝向最後型式的過程中 ， 歷經漸趨

複雜的各個階段，但仍保持著相同的同一個體性Jl 0 故簡言之 ， 透過現代生物學的研究 ， 我們更能肯定地說 :

『人的生命自其孕育 、 出生 、 長大 、 成熟 、 衰老以致死亡 ， 是一個連續 、 毫無中斷的過程 ， 是自始即擁有人性

尊嚴的一位人』 。 因此 ， r 月丕胎應受到符合人性尊嚴的對待』 自是無庸置疑的 。 J [9J

既然胚胎是人，那麼， 有兩個基本倫理原則即應遵從，即:1.人不是工具， 人是目的性的存在， 是自我實現

的目標 : 2 . 你不可殺害無辜的人 。 前者符應康德的義務論 ( deontol ogy ) ， 後者則是基督宗教的「十誡」 之

一。 他並將胚胎幹細胞實驗比擬作二次世界大戰中 ， 日本科學家在中國境內施行的活人實驗 ， 以及德國納粹對

猶太人所進行的人體試驗等行徑:

「當前的胚胎幹細胞實驗是不道德的 。.. . .. .使用人類胚胎的幹細胞研究雖然可以促使科學進步，可以幫助許多

身受疾病折磨的病患 ，但它就如同當時日本與德國科學家加諸於中國人與猶太人身上的實驗般是道德上不可接

受的 . . . . . .。 至於有人認為依照法令 ， 一些不孕症治療所剩下的多餘胚胎 ， 冷凍期限一到即會被銷毀 ， 何不拿來

做實驗? 然而即使我們不去論究人工生殖技術產生大量胚胎及其引發的保存銷毀等問題， 事實上單就上述的思



考邏輯觀之 ，就能發現這與納粹把遲早要被送進煤氣室的猶太人當作實驗品 ， 以及 日軍把囚捕的中國人拿來做

各種實驗，以便在死前予以充分利用的心態有著相同的理由 ， 因而同樣是站不住腳的 。 J [10J

令人意外的是，在羅馬天主教廷猶存有不同意見 ，除了pont ifi ca l Aca demi c Life~D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 ho lic Bi shops之外 ， 有些並非堅決反對胚胎幹細胞研究 。

(二) 哲學觀點

1.義務論 ( deonto l og y )

另外 ，即使不是基督徒，不從創造論的神學觀點來看待 「人」 的特殊性 ， 但是反對利用胚胎的陣營 ， 依然可

運用義務論 ，以證成「人」所特有的內在價值( i ntr i n s i c va l ue ) : r人是 目的 ， 而非工具J '因為人生來

具有 「理性」 以及伴隨理性而來的道德自覺性 。 亦即 :人是 「道德能動者J ( mor a l agent ) ( 其實這未嘗不

是另一種 「神聖性」的觀點 ) 。但是， 這樣的主張 ，必須先預設 「胚胎是人」的前提 。

然而準此以觀 ， 胚胎是否可以納入 「人」 的道德族群 ? 即不無疑義 。 因為 ， 就如動物解放之父Peter S i月er

所言 :類似的論證 ，使我們有理由用在動物 、幼兒 、智障人、老年癡呆無救者的身上 。

「假定 .. .一個嬰兒生下來腦部就遭受大幅度而無法治療的傷害 。. ..注定永遠是個植物人 。雙親請求醫生以無痛

苦的方式將這個嬰兒殺死 。.. .醫生不可以做這種事 ， . ..法律反映7生命神聖觀 。 ...可是針對上例中這麼主張的

人 ， 卻並不反對殺害人類以外的動物 。 J [11J

在同一邏輯下，未必所有的義務論者都會堅決反對利用胚胎 。是故基督宗教依神學上的理由 ，以 「人」的物

種全面納入 「神聖|生」範疇 ，反而較能堅持其 「反對利用胚胎」的一貫立場 。

2 . 效益主義 ( Ut i li tarianism )

至於效益主義的定律一一尋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益 ， 在攸關 「動物權」 的爭議之中 ， 既可出現像Peter

S i nger這樣 ( 肯定動物與人平等 ， 堅決反對利用動物 ) 的觀點 ， 卻也可出現像Car l Cohen這樣 (為了大多數人

的福祉而贊同利用動物)的觀點 。同理 ，面對胚胎幹細胞的爭議， 他們自可依效益主義而贊同保護大量胚胎的

最大效益; 反之 ，也可依效益主義而贊同利用胚胎 ，以維護大量病患的效益 。因為， r兩害相權取其輕」 雖然

說來容易，但是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效益」要具體地量化以供比較 ，在技術面是極端困難的 o

3 . 社會達爾文主義 ( Soc ia l Darwini sm)

從本體論出發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適者生存、強者為勝 ;但是，它所謂的社會選擇是極其危險的 。如果

依社會達爾文主義， 未來我們除了要面對長久以來存在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還必須面對 「基因歧視J 0 連

企業徵人時 ，都可能會特別挑選具有某種基因的人 ，只要不具有該基因 ，無論勝任與否 ，都可能不被錄用 。 此

外 ，保險公司也可能拒絕具有某種疾病基因的人投保 。佛門以慈悲為本 ，視眾生普皆平等 ，絕對不能認同這種

觀點 。

( 三) 科學界的看法



雖然各國對於胚胎幹細胞的研究仍有諸多限制 ，然而並不影響科學研究的持續進行 ， 許多研究人員依然嘗試

各種方法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

在美國 ，部份科學家一直希望能用全美不孕症診所總共十萬多個 「多餘的」 冷凍胚胎 ( orphan embryo ) 來

培養幹細胞 。 他們認為 ，這些組織不是繼續冷凍 ， 就是最後被銷毀 ， 為了避免浪費 ， 並追求人類褔扯 ， 應該善

加利用。這顯示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科學家內心期望之高 ， 他們甚至認為 ， 唯有胚胎幹細胞才是 「修補醫學」 的

希望所寄 。

依自由主義的觀點 ，從人類胚胎的生物學考量 ，許多人一口否定胚胎(乃至初期胎兒) 等於 「人J ' 理由

是 :在此階段 ， 它們尚不具備人之所以為人的特徵 ( personhood '哲學上稱為 「位格J ) ， 因此完全不需要也

不值得擁有相同於人格的道德保護 。反對陣營即便是以 「潛能論證J ( 或 「連續性論證J ) ， 認定胚胎具有發

展成人的潛能 ，從受精卵發展成人的過程不曾間斷 ，因此應享有人性尊嚴之保障 ，這依然無法說服他們 。

在法律上 ，國際社會嚴格禁止以生殖為目的的複製人行為 ，但是對於醫療為目的而複製胚胎幹細胞則相對地

寬容許多 。 美國生殖學倫理委員會認為 ，對於前胚胎 ( pre-err伽yo ) 與胚胎的倫理態度應該有所差別 。[1月 英

國法諾克委員會 ( Warnock Comm i t tee) 則建議 : 卵子受精後十四天內的胚胎發育尚在二胚層階段 ， 此前胚胎

尚屬一般生物細胞， 沒有神經系統與大腦， 故無知覺亦無感覺， 不具「人」的道德意義，胚胎研究可在此時進

行 。 利用這種體外受精?生的胚胎幹細胞進行研究和臨床治療 ，並不違反倫理道德 。 [ 1 3]德國是歐洲禁止胚胎

幹細胞研究最嚴格的國家 ，但是現在則開放進口所謂 「多餘的J hES細胞 ， 這項規定基於 : ES細胞的獲取和使

用在倫理上是不同的 。

所幸仍有部份科學家傾向於成體幹細胞的研究 ， 他們宣稱胚胎研究為時過早 。第一、成體幹細胞用於自體 ，

比較沒有胚胎幹細胞所引發的倫理爭議 。 第二 、 胚胎幹細胞在運用上必須克服排斥 、 免疫等障礙 ，而成體幹細

胞由於是自體運用，所以不致形成排斥 。 第三 、 在某些動物實驗中， 發現胚胎幹細胞潛在有將來形成腫瘤的危

險性 ，變成癌症 ， 而成體幹細胞則無此隱憂。第四、體外培養的胚胎幹細胞是否可以等同於體內培養的細胞 ，

進而發揮相同的功能， 其實科學界並不是那麼樂觀， 特別現今胚胎仍用老鼠餵食， 長成之組織可能含有老鼠基

因 。 第五、慎防滑坡理論， 一旦胚胎幹細胞研究成功， 屆時複製人的技術必隨同發展成熟 。 [ 1 4 ]

關於醫師對於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看法 ，台灣成大醫院林秀娟教授曾經針對61位醫師發表一份問卷調查 。

結果49 . 2%認為胚胎離開母體後無法存活 ， 所以不能算是 「人 J ' 但仍然是「生命」 。 弔詭的是， 78 . 7%認為胚

胎研究需考慮到生命問題 ， 但52 . 5克並不認為拿胚胎做研究算是殺生 。 [ 1 5]

總而言之 ，幹細胞研究目前仍在實驗階段 ，在這個領域的科學家 ，對於幹細胞研究仍保留許多不確定性 ，對

於胚胎研究的必要性也視各個不同的科學家而定 ，關於胚胎的道德地位更是沒有一致的結論 。

( 四) 產業界的觀點

生物科技是台灣政府繼半導體產業之後 ，定位為下一階段優先扶持發展的重點產業 ，其中胚胎幹細胞研究更



是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 。 根據估計 ， I近二年幹細胞醫療市場的全球潛在力約八百億美元 。 預測在2020年前

後 ， 全球潛在市場更可高達每年約四千億美元 。 J [1 6 ] 由此可見 ， 幹細胞是一個潛力十足的新興產業 。

不僅如此，觀察未來幹細胞的競爭，必定從科學家之間提高為國與國間的競爭 。 最令人囑目的是新加坡 ， 在

一年之中， 新加坡政府開放法規 ，並大筆投資新加坡幣三十億元推動胚胎幹細胞研究 ， 更建立跨國合作機制 ，

聘請頂級科學家 ， 包括製造桃莉羊的團隊 。 [ 1 7 ] 美國更是不遑多讓 ， 在禁令下仍然公開或秘密地進行胚胎幹細

胞研究， 從未中斷 。 最近產業界才獲得一個令他們興奮的消息 ， 因為Rockfe ller大學的Sato等研究人員有了大

突破 ，發現只要加上B I O '便可以便胚胎幹細胞無限制地繁殖 ， 並保留其多元分化之潛能 。 [ 1 8]

台灣儘管已經公佈 「胚胎幹細胞的倫理規範J ' 但是從法律位階的觀點來看 ， 這頂多只是行政命令 ， 如果產

業欲實施seNT製造胚胎 ，卻遭到衛生署處分時 ，將可主張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的研究自由 ，屆時該規範將有被

宣告違憲的風險。 [ 1 9 ]

五、佛法向度的倫理探索

綜上所述 ，神學界的教義認? : 受精卵?生的那一瞬 ，就已是人類誕生的始點 ( start i月 point ) ;因此，破

壞胚囊就意味著扼殺一個人 ，所以胚胎幹細胞的分離、研究及應用都是違反倫理道德的 。而哲學界、科學界卻

是眾說紛耘 ，沒有一致的想法 o 唯有產業界不論道德問題， 一致地等著分吃蘊含無限商機的大餅 。這顯示胚胎

的 「道德地位」 是具有爭議性的複雜問題 。

在此 ， 佛教明確表態 ， 拋開 「胚胎是不是人」 的爭議葛藤 ， 直下依 「眾生平等」 之理據 ， 強調 :不管胚

胎是不是 「人J '只要它已是 「生命J '利用它就有 「殺生」的道德之惡!

( 一) 胚胎生命的 「始點」 與促成一期生命的因緣

首先 ， I受精後未逾十四天的胚胎J '是否尚未形成生命?體外培養?生的胚囊，是否就不算是生命?胚胎

生命的始點究竟決定在哪裡?可以從受精以後的第十五天起算嗎 ? 筆者以為 ，這就如同生命的終點 ( end ing

point ) 落在 「腦死J ( bra i n death ) 一般 ， 實有為了配合醫療科技而 「量身打造」 的斧鑿痕跡 ， 難怪會引起

廣泛的爭議 。

依佛法以觀 ， 生命本身的「我愛J ( 梵?tma-sneha ) 與 「業J ( 梵karma ) ， 促使了生命一期又一期的受生

(佛教稱之為 「流轉J '亦即一般所稱「輪迴J ) 0 I愛」 即我愛 ， 對自我的深固執著 ， 可說是生命受生的第

一序動力 ;其次 ， 生命無始所造之 「業」有無量數 ， 但已成熟的業 ，會成為受生的第二序動力 ，決定著生命的

受生形體與受生處所。易言之 ， I愛」 是動力因 ， I業」 則為質料因 。

佛教的經論之中 ， 生命的始點確實是從精卵結合的一刻就開始的 。 《根本說一切有部崑奈耶雜事》、 《大寶

積經》 與《瑜伽師地論} [20] 在這部分說得非常詳盡 。 茲綜合此諸佛典之記載 ， 摘要並以白話敘述如下 :

正常的兩性生殖 ，必須具足三綠方入母胎﹒ 父緣 、 母祿 、增長感子之業 。但是單性生殖 (如變形蟲、 草履蟲

之類 ， 或是今之複製技術 ) 貝 IJ不須具足此三緣 ， 直接透過自體分裂 ， 或是 「體細胞核轉植」 技術 ， 即可產生完



整而獨立的新生命 。

正常的兩性生殖，在三緣具足之時，入胎眾生會在 「中有J ( 梵antar ?-bha va ) [21 ] 處 ， 見到與自 己同類

(人類或各種動物類 ) 的有緣父母正交合中 ， 此時入胎眾生會產生想要趨近的欲望 。 它首先對於父母交合所出

精血生起顛倒見，亦即 :不知這是父母交合 ，而起顛倒性的認知 ， 認為是自 己在與對象交合 ， 由是而生起貪

愛 。這時若它將生為女胎 ，就會對父親生起交合的貪欲 ， 希望母親遠去 ; 反之 ， 假使它將生為男胎 ， 就會對母

親生起交合的貪欲，希望父親遠去。 (這一點 ，或許可解釋女兒的 「戀父情結」 或見子的 「戀母情結」 是從何

而來的 )

有了這種交合貪欲 ，入胎眾生就只會見到自己想要交合的對象 ， 這樣漸漸趨近父母 ，漸漸地 ， 不見父母的全

部身體 ，只見到他們的 「男女根門J ( 生殖器) ， 就在這裡被「拘礙」起來 (進入子宮 )

當父母交合至 「貪愛俱極」 時 ， 最後將「各出一滴濃厚精血J ( 亦即各出精卵 ) ， 二滴和合 ( 亦即精卵和

合 ) ， 住母胎中合為一段， 猶如熟乳凝結之時 。 當此之時 ， I中有」 即滅 ， 入胎眾生的識已住於 「結生相續」

( 亦即 : 就此產生了新一期的生命) ，從精卵結合的一瞬間開始，連續七天 ， 名為羯羅藍 ( kala l a )位 。 即由

此與胚胎俱生的「諸根大種J (應即未分化成特定組織或器官之前的多能性幹細胞 ) 之力 ， 眼等諸根 ( 器官 )

將次第而生 。

又此羯羅藍由色 (物質 ) 與心 、 心所 ( 即心的附屬功能 ) 相依俱起 ， 由 ' L、與心所的依託之力 ， 使得胚胎不會

爛壤 ，色、心二者 「安危共同 J '而且「平等增長， 俱漸廣大」 。 顯然 ， 羯羅藍是心識的最初依託之處; 亦

即 : 在精卵結合的那一瞬間 ，心識已經入於其中 ，新的一期生命也就以那一瞬間為其 「始點」 了 。

入胎眾生在胎藏之中 ，歷經八個階段 。 每一階段胞胎的成長情形 ， (瑜伽師地論》 中均作解說 [22] ， 八位如

下:

一 、 羯羅藍位(梵 kala la ) ， 譯作凝滑 。 指受胎後之t 日間 。

二 、 遇部曇位(梵 arbuda ) ， 譯作跑結 。 指受胎後之二七 日 ( 十四天 ) 內，此時其形如瘡跑 。 ( 以上二

位 ，即是受精後十四日以內 ，亦即當前法令許可取得合法胚胎幹細胞的時限 )

三 、 閉尸位(梵 pesh ? ) ， 譯作緊血或軟肉 。 受胎後之三七 日 (二十一天 ) 內 ， 其狀如聚血 。

四 、鍵南位 (梵 ghana ) ， 譯作凝厚 。 受胎後之四七日 (二十八天)內 ， 其形漸漸堅固 ，有身、意二根

( I根」 即感官 ) ， 但是尚未具足眼 、 耳 、 鼻 、 舌四恨 。

五、僻羅除f去位 (梵 prash ?kh? ) ， 受胎後之五七日 (三十五天)內 ，肉團增長 ，始現四肢及身軀之相 o

六 、髮毛爪位 ，受胎後之六七 日 ( 四十二天 ) 內 ， 已生毛髮指爪 。

七、根位 ， 受胎後之七七日 (四十九天)內 ，眼、 耳、鼻、舌四根圓滿具備 。

八 、 形位 ，受胎至八七 日 (五十六天 ) 以後 ， 形相完備。

入胎眾生若是人類 ，在母胎中經三十八個七日 (亦即二百六十六天 ) ， 這時胎藏中的一切支分皆悉具足 。 從



此以後，復經四日方得出生 。這是最極圓滿的住胎方式 。 有的經於九月 、 八月就會出生 ， 這尚可名 「圓滿」

(旦並非最極圓滿 。若只經於t月、六月就出胎，那就是比較危險的早產現象 ， 不名為 「圓滿J '身體的健康情

況容或有所 「缺減」

由於凡夫眾生會在自體上執為「我J ( 梵?tman ) 與 「我所J (梵mama-k行ν 亦即 「我所屬」 或 「我所有」

之意 ) ， 由是而生起 「我慢J ( 梵?tma-m?間 ， 重視自 己 ， 相對地也就較不重視他者 ) ，因此聖者觀此生命會

因我執而產生種種痛苦 。但是另一方面 ，處於胚胎狀態的眾生 ， 因為覺知苦樂的感官尚未育成 ， 所以只有 「不

苦不樂受J ( 梵ad uhkh ? sukha-v e dan ? ) [23 J 。 在這方面 ， 佛典所說 ， 確如今之醫學界的看法 。 至於苦受或是

樂受 (亦即覺知苦樂)的能力 ，貝I J必須待到胎兒的支分 (分化組織與感官 ) 具足 ， 並配合使其受苦受樂的境界

因緣 ， 方能生起 。

雖然佛典亦已證明:初期的胚胎由於支分未具 ，並不能覺知苦樂，但這並不表示 ，利用這些胚胎不會具足

「殺生」要件 ( 至於胚胎是不是 「人J ? 具不具足 「人」的內在價值?這些爭議可先暫置一邊 ) 。例如:昏死

過去的人或動物，同樣無法覺知苦樂，但令其斷命依然犯 「殺生」過 ，毀損胚胎的情形是類同的 。

( 二) 胚胎生命的內在價值

綜上所述，佛教對胚胎生命的看法是:胎生眾生的一期生命， 主要來自於父緣、 母緣與親子因緣; 入胎的近

因，貝IJ來自其淫欲J心 。在佛法來看 ， 淫欲心非善非惠 ，屬於 「有覆無記J ( 亦即 : 雖無善惡之記別 ， 卻會覆障

真理 ) ; 涅欲心又是來自 「我愛J (梵?tma-sneha ) 與 「無明J (梵av i d y? ) 。 職是之故 ， 並無理由足資證明

人類生命的 「神聖|生J ;但是 ，胚胎生命是否已具足目的性而非工具性意義? 答案則應該是肯定的 o因為期待

它存活下去的 ，已不祇是父、 母親等旁人對胚胎的主觀意願而已， 更強烈的期待來自入胎眾生本身因我、我所

執所產生的，本能的自體愛 。

這份自體愛 ，縱使是在無法覺知苦樂的狀態之下 ，依然發生強烈的作用使得生命「結生相續J '而且使

得胚胎在母腹之中 ， 一直保持色心互依， 不爛不壞且增長廣大 (亦即增生複製)的狀態 。 只是由於一般人無法

目睹，所以銷毀胚胎較之殺害動物，更不易激發起人們的同理心 (亦即佛教所稱 「自通之法J )

職是之故 ，撇開胚胎幹細胞研究對人類的工具性價值不談，當前醫學界的動物實驗是如此頻繁而大量 ， 實驗

動物的命運又是如此悲慘 ，胚胎幹細胞研究或可使得動物實驗的需求量減少， 這樣的訊息 ，必然使得強烈主張

「不殺生J ( 不管是人 ， 非人 ， 都不可殺 ) 的佛教 ， 都不得不面對倫理抉擇的兩難課題。

依佛法言 ， [""一切有情只是因緣條件組合下相對穩定的存有個體 ，所以，在因緣條件變化時，個體的尊卑優

劣之處境也就跟著發生變化 。 一切階級意識 、 種族認同或是性別歧視 ， 都是執著於階級 、 種族或性別之真實

性 ，而生起的一種 『常見 Jl ' 也是一種 『我慢 Jl ( 自恃凌他心態) 作怪的 『 自性見Jl ' 在現象差別的背後 ， 緣

起↑生空 ，諸法無我 ，故永恆不變、獨立自存而真實不虛的現象自體了不可得 (是為性空、無我義 ) 。 易言之 ，

『諸法緣生無自性 Jl ' 在此一法則下運作生滅的 ， 只有相對穩定的個別現象， 卻無永恆差別的實體可得 ;此一



平等法性之論 ， 即是佛家 『眾生平等』的理論依據。 J [24]

試想: 一個服膺 「眾生平等論J ( 而不是 「人類神聖論J ) 的佛弟子 ， 當他面對著倫理抉擇的兩邊 ， 一邊是

無有覺知能力的人類初期胚胎 ， 另一邊是有血有肉、 有覺知力 ， 且會呈現苦樂之豐富表情的動物 ， 如果必須要

他選擇「放棄一邊」時 ，他會放棄哪一邊呢 ?

當然 ，徹底奉行 「不殺生戒」 的佛弟子 ， 必然會選擇 「兩邊都不放棄J ;亦即 :堅持無論是取用胚胎還是動

物作為犧牲品， 都是違背道德的 。 生命 ( 當然也包括胚胎生命與動物生命) 的內在價值 ， 不來自其神學上的神

聖性 ， 也不來自其 「理性」或道德自覺能力，而是來自每一生命無可替代的主體性 。 主觀上 ， 每一生命 (包括

動物在內)都不容他者將自己當作非自願性的犧牲工具 ，來達成他者的效益 。那麼 ， 為什麼保護所謂 「多餘

的」胚胎是多餘的呢?沒有任何醫療理由可以傷害一個生命，我們愛護每一個即將長成完整人形的胚胎 ， 也尊

重每一個胚胎的母親 。 在這種考量之下 ， 遵行「不殺生戒」的佛弟子 ，心態上毋寧是傾向於 「殺一不辜而不

為」之義務論的 。

( 三) I緣起中道」 的行動哲學

但是 ，如果佛弟子是在公領域 ，介入此一議題之法律面與政策面時 ，現實情境或許會逼到他非在 「維持動物

實驗」與 「允許有限度的胚胎幹細胞研究」 二者之間放棄其一不可 。到那時 ，佛教界難道不須想清楚 「妥協的

底限何在」的腹案嗎?到那時， 他會依然是 「義務論」取向地 ，堅持高懸的道德律 ，甚至不惜退出 「影響決

策」的圈子 ，以保持道德上的潔癖?還是「效益主義」取向地「兩害相權取其輕J '有限度放鬆保護胚胎的立

場，衡量 「最大多數人 (或人以外之動物)的最大放益」呢?即使在最素樸的情感層次 ，基於 「 自通之法」

( 同理心) ， 他可以完全不顧及能夠覺知苦樂的廣大病患、 人體實驗之受試者以及悲慘的實驗動物之處境，而

絕對站在無覺知苦樂能力的胚胎這一邊嗎?

以筆者長期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驗 ，這確實是在行動面不得不思考的一個課題 。民主社會的決策過程，其實是

一個各方力量折衝妥協的過程 ， 公領域並不時興 「零和遊戲」 。 這時 ， 倘因 「寧為玉碎 ， 不為瓦全」 的道德潔

癖 ，而悴，悍然撤出這個各方力量拉鋸的戰場 ，那麼 ，佛教徒所能做的 ， T貝多只是個人的自我要求一一迴避與胚

胎幹細胞研究相關的職業 ， 不墮胎 ， 也不接受人工受孕術 。佛法的慈悲 ， 若僅止於是私領域的懿德景行 ，而不

能在公領域少分或多分達到「移風易俗」 之效 ，少分或多分庇護弱勢眾生 ，那也就不夠深刻而廣大了 。

以 「不殺動物」 為例:主觀上佛弟子當然不希望任一動物被殺，但是這份理想即便是要落實到生活之中，那

麼 ，最嚴謹服膺 「不殺生戒」的佛弟子，尚且不能兔於在呼吸、喝水、進食、醫病的過程中 ，傷殺微細生物與

寄生蟲 : 即使秉持最嚴格的 「素食主義J ' 也不能免除農夫在種植蔬果時， 墾土掘地或噴灑農藥對眾生所造成

的傷害 。在個人自主的情境之下， 有道德理想的佛弟子 ，尚且無法百分之百「戒殺J ' 然則廁入公領域之時 ，

面對廣大社會與各方利益，個人自主的空間就更有限了 。

有道德理想的佛弟子，即使無法百分之百 「戒殺J '也必須堅持其餘百分之九十、 八十、七十.. ... .的「護



生」努力。 同理 ，廁入公領域之時 ，面對廣大社會與各方利益 ， 佛弟子難道可因法律與政策之制訂 ， 無法百分

之百達成 「戒殺」理想 ，而就通盤放棄在其餘百分之九十 、 八十 、 七十 . . . . . .乃至百分之十的影響力嗎 ? 依筆者

的經驗 ， 我們選擇的不是道德潔癖式的「不介入J ' 而是 「強力介入J ; 即使最後訂出來的相關法規離我們的

理想尚遠 ，但是我們也永不會放棄施加任何一點的影響力 ， 因為即使是漸進而緩慢地以慈憫不殺的理念 ， 少分

影響著法規的品質， 那也好過完全放棄此一努力 。

顯然在理想層面，我們可以孤懸 「一點都沒有打折餘地」 的 「不殺生」 規範 ; 但是在實踐層面 ， 佛法還是要

有一套「行動哲學」的 。觀乎人類歷史 ，吾人在無限因緣推移的情況之下 ， 依然存在著相對的選擇自 由 ; 在自

他、動植物乃至無生物之間作倫理判斷， 決定自己要如此而不要如彼 。問題是， 其判準何在 ? 如何善用「相對

的自由」而儘可能妥善地做好每一個相對的選擇 ? 於此 ，佛陀拈出 「緣起中道J ( 緣起 : 梵prat? t ya-samu tp?

da ; 中道: 梵madhyam?-prat i pad ) 作為倫理實踐的總綱領 。事實上 ， 即使是佛陀也不例外一一他一方面堅持

「不殺生」 之規範， 一方面也不得不因托僻的條件限制 ，而允許 「不見殺 、 不間殺、 不疑為我而殺」的「三淨

肉 J ' 這就是 「緣起中道」 的智慧 。

「中道論」 既不偏於唯心， 也不偏於唯物， 而是心物相涉 、 心境相待的緣起論 ， 經過不偏不倚的倫理判斷，

發為行動 ，方為中道。 切莫以為這 「不偏不倚」必然就是幾何線段兩端的中間點 ， 一些懶於自主性選擇而一心

只求標準答案的人 ，反而無法培養出敏銳的心智來實踐中道的生活 。 雖然 「中立」 無疑地是一種選擇 ，但是其

選擇未必合乎中道， 因為面對罪惡之施行與苦難之承受，選擇中立可能只合乎自家的利益，卻坐視罪惡的加深

與苦難的加劇。

筆者曾將 「緣起中道」 的行動哲學定義為 :在有限的因綠條件下 ，無私地作出相對最好的抉擇 。 「無私」 近

乎義務論者重視的道德黃金律 ，是一種易地而處的同理心， 一種不偏不倚的公正態度，吾人愈是無私 ，愈能掌

握中道的智慧 。 順乎緣起法則 ， 必然推演出 「無常無我」 的結論 。 也就是說 ，諸法無自|笠 ， 幹細胞研究的發展

也有無限可能 。由此推知 ， 一個中道的實踐者必不會孤懸一個「絕對最好」的理想 ，而是運用高遠的佛法智

慧 ，在眼前還必須為胚胎幹細胞研究之公領域議題而選擇立場時 ，依然在 「尊重生命」 的前提下 ，兼顧科學研

究自 由 ， 而作出 「相對最好」 的抉擇 o

其實 ，當生命權與人類福祉相衝突時 ，客觀上實在無法認定哪一項具有優越的價值。 雖然 ， 佛法主張慈心不

殺 ; 但是 ，在佛陀的本生故事中 ， 也曾經為了救五百商人而開殺戒 。 即如《瑜伽菩薩戒本》 所云:

「如菩薩見劫盜賊 ，為貪財故 ，欲殺多生 ， ... 。 見是事己， 發心思，惟 : ~我寧殺彼墮那落迦 ， 終不令其受無間

苦 。 .I ... ， 以憐憫心而斷彼命， 由是因緣， 於菩薩戒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 。 J [25]

因此 ，筆者以為 ，緣起中道的行動哲學是 I{舌撥撥」 的:吾人鼓勵並支持人類幹細胞的研究 ，對於研究來源

嚴持 「不傷害原則J ' 絕對以不殺害胚胎的科學方法做研究， 不必苛責醫療進步的緩慢 ， 更強烈反對商業化的

競爭心態 。今年 (2004) 1 0月超人李維病逝 ， 看到他生前在幹細胞研究的聽證會上所做的努力 ， 佛教應該也必



然助其一臂之力 。我們衷心期待:成人幹細胞的基礎研究與臨床醫療 ， 能有長足的進步 ， 屆時 ， 也許大家就不

用被放在必須 「選邊站」的尷尬處境中了 !

一L 、 女士至4
/ \、 n了口 商用

有關人類幹細胞研究的倫理議題 ，本文只討論「研究來源正當|生」 的部分 ， 其實諸如人類體細胞核轉植的巨

大影響 ，人與動物 「異種結合」 所面對的物種錯亂 、 疫病風險等等 ， 都是值得探索的生命倫理學課題 。

在幹細胞研究的範疇中，胚胎幹細胞研究所引起的倫理爭議最大 ， 因為 ， 無論用以分離出幹細胞的胚胎與流

產胎兒 ， 是否可稱之為 「人J ?是否具足法律上的 「人格權J ' 但依 「眾生平等」 的佛法觀點， 它已涉及「殺

生」過患 ， 這是不容置疑的 。

學界與醫界常以研究自 由 、 造福病患等等理由 ，完全合理化了 「要把別人 (或別國 ) 比下去」 的爭競心 ， 也完

全合理化了銷毀胚胎的行為 ， 強烈堅持胚胎幹細胞研究造福人群的 「道德正當性」 。其實這所有的理由 ， 依佛

法觀點 ，都未必禁得起嚴格的道德檢驗 。 爭競心難道不是 「自恃凌他」的我慢心在作祟嗎? 為J I造福人群」

的目的 ，難道可以將其他生命力日以工具化嗎 ?

筆者以為:最可怕的不是承認胚胎幹細胞研究所涉及的道德之惠 ， 而是自我催眠地強調此一研究在道德上的

正當性 。因為 ，只要還肯承認研究來源之取得， 有道德上的重大瑕疵 ，那麼 ，基於自我反省與輿論壓力的迫切

感，科學界就不得不加快腳步，研尋胚胎幹細胞之外的替代方案 。如本文前節所述 ，截至目前為止，自擠帶血

或成人幹細胞中尋求替代方案， 此一研究業已出現了一線曙光 。

但假若自認為研究來源毫無道德瑕疵， 或是換湯不換藥地與人爭執「胚胎是不是人J ' 量身打造地推出「十

四天以內的受精卵並不是生命的始點」 之理論 ，那麼 ，研究者就容易繼續安全地躲在學術象牙塔中，而不會產

生 「尋求替代方案」的積極動力 。

然則依 「緣起中道」 的觀點 ， 來看贊同與反對的兩造 ， 應該可以達成一個宏觀的結論 : 面對著擁有強大發言權

的醫學界，與虎視耽耽於胚胎幹細胞研究所潛存之龐大利益的商業界 ， 宗教界聯手「維護胚胎或胎兒權益」的

強力堅持 ，未嘗不是另一種的 「生態平衡」吧!它所施展的輿論壓力，隨時激發著研究者作必要的道德反省 ，

而且也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之下 ，促成了當前未來「幹細胞來源」的替代方案 。

二00二年八月八 日 ， 完稿於尊悔樓

* *以上論文 ， 由性本法師增補修訂 ， 現代禪基金會 「翻譯小組」暨澳洲能融法師 、 Mand y Phan 、 台灣性本法

師 、加拿大曾青凱先生等諸位朋友提供英譯之協助，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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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 從此以後 ，髮毛爪現 ， 即名此位 。 從此以後 ， 眼等根生 ，名為根位 。 從此以後 ， 彼所依處分明顯現 ，名



為形位 。 J ( 大正30 ' 284下~285上 )

[23] {瑜伽師地論》卷二 (大正30 ' 284中 )

[24] 釋昭慧著 ， {佛教規範倫理學~ ， 台北 : 法界， 2003 ' p . 92 。

[25] {瑜伽菩薩戒本~ ， 大正30 ' 5 1 7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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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佛教禪法系列]

結期精進之禪觀所緣

安般念 、 四界分別與無量三眛

作為大乘菩薩修持法要的「人間佛教禪法J '在技巧上兼容延續聲聞禪法 ， 並揉和大乘經中的禪觀要領 。 然

而禪修之目 的， 不抵是個人的身心解脫，更在於培養修行人用以 「利益眾生」 的身手與能耐 ， 亦即 . 依於禪觀

修學 ，用以長養菩薩行人利益眾生之 「堪能性」與 「空性慧」 。 目 的既然有所差異 ， 當然會呈現它與聲聞禪法

的同中之異 。

筆者為教導學人所設計的 「結期禪觀」課程 ，教授三項修行技巧 ，其中兩項為 : I安般念」 與 「四界分別

觀J ' 這是 《阿合經》 中佛陀的兩大禪觀教學法，也是聲聞佛教主要的修持技巧 。 在這方面， 筆者曾受過嚴謹

的師承訓練 ，是即緬甸帕奧禪法 。在教學的過程中 ，筆者儘量不採用各種假想觀 (勝解作意 ) ， 大都可 |領學員

依於五蘊作真實觀 ， 以此而趨向勝義 。 何以如此?本文之中 ，亦當解釋原委。

「人間佛教禪法J ' 以護生、干Ij他為立義之大本， 因此 ， 筆者於「結期禪觀」 期間， 除了上兩項禪觀內容之

外 ，還會帶領學員修習共貫人天乘、二乘與菩薩乘的 「四無量心J ( 以慈無量心為主 ) ， 並且積極讚歎大乘，

勸請學員發菩提心， 行菩薩道 。

綜合而言 ，本文可說是在 「人間佛教禪法」的學理基礎上 ，陳述筆者領眾修持的實務經驗 ，以及設計禪觀功

課的理論依據與諸方考量 。

一 、 禪修之類型與目的

( 一) 禪修類型 : I結期精進」 與 「 日常禪觀」

以禪修的型態而言，可略分為 「結期精進」與 「 日常禪觀」 二種 。前者重視規劃出一個固定時段，以息諸緣

務 ，專心用功 ， 一般最常見的是七天的集眾共修一一禪-t :後者則強調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隨時保持正念正

知 ， 攝心觀照 ，以清明應物 。

從修學定慧二學的速度與效果來說 ， 禪修者如果追求個人修行的進境與成就 ，那麼 ， I結期精進」 的成果 ，

當然比 「日常禪觀」來得快速而明顯 。 而且為了獲得超越凡常的感悟境界 ，除了強調萬緣放下、專精禪思之

外 ，舉凡助益禪修的居住環境、食物飲水等 ，皆要他人盡力備辦;反之 ，妨礙禪修的居住環境、食物飲水等 ，

則提醒自己儘量迴避 ，或要求他人儘量配合 。以筆者幾次主持的禪觀共修為例，秉持 「佛法無價」的理念 ，主

辦單位並沒有向學員收取學費 ，而參加的人數每次近百 ，其中提供膳宿 ，維持環境清潔與細心照護等事務 ，所

需的志工人力 ，不下二十人之多 ，所以筆者常說 ，這是一種 「高物質消費與高人力資源」的活動 。

若以斷惑離染的四果聖證、究竟涅槃為究竟目標 ，貝I J時間就將不抵是七天 、 十天 、 四十九天 ， 而是 「不達目

的 ，絕不終止」一一結一期生死以為修行之期 。一些決志奔向解脫的聲聞行人， 他們潔身自好 ，清淨自活 ，將

對世間的干擾和與人群的接觸減到最低 ，在 「少事少業少希望住」的生活方式中 ，終日沉浸在禪悅為食的輕安



法喜中 ，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 ，綻放著無比的清芳 。 然而這一切自受用的 「現法樂住」 是相當 If固人色彩」

和 「利己主義」的， 與在長夜苦難中顛倒沉淪的眾生， 並無直接的關係 o [1]

而 「日常禪觀」 的修行手法， 貝IJ強調把修持融入生活 ， 在尋常 日用中 ， 隨時培養明覺觀照的止觀力道 ， 並在

日月經年的積漸進步之中 ， 增長無我的智慧 。 這條道路 ， 由於沒有高度定力與禪悅法喜 ， 也少有突飛猛進的洞

察能力 ， 倘若沒有菩薩的信解力與精進力 ，這將是難以跟隨的一條道路 ， 因為行者可能會為了定力的增長緩

慢 ，而感到沮喪或JL、萌退志 。

但是這種修持方式 ， 也有不受限於時空環境的強大優點 : 一方面能避免對定境產生貪著 ， 另一方面也能避免

在修道過程中 ，面對進境起伏多變的現象而心生瞋惱。 既然始初的發心就是 「但願眾生得離苦 ，不為自 己求安

樂J ' 復能維持如此穩定平和、 貪瞋煩惱漸趨薄弱的心境， 久而久之， 自能厚植「無所得」的空性慧，以大精

進力行入世利生的事業 。 這種歷境對緣而修的無我智慧一旦產生， 將會強力而持久;而由於行者對自己的利益

一無所求 ， 無形中也就不會受到限量時空的 自我局礙 ， 自然無處而非道場 ， 無時不得自在 。

(二 ) I結期禪觀」 與 「干Ij生事行」 並重

「人間佛教」 所行 ， 無非是大乘菩薩入世利生的事業 ， 故其定慧二學一一大乘止觀 ， 強調的是為眾生而發心

修學， 這與前述 「 日常禪觀」的修行精神相當吻合 。 然而這對於初學者是困難的， 因此，以六度為功課的大乘

行人 ，若能 「結期禪觀J ' 學習穩定身心的定學一一禪波羅密，與去除我執的觀慧一一般若波羅密， 其效果將

更佳 。

結期修持定 、慧之學 ，有較為強大的心力矯治功能 ，看似暫時擱置利生事行 ，長遠來看 ， 卻是對利生事行更

為有效 。 以定學為例 :干IJ生事行需有強大心力 ，方能持久不轍 。 心力脆弱者一遇到困難 ， 往往變得退縮 ， 行動

也就無法持恆 。因此，印順導師在 《成佛之道》偈頌中說: I依住堪能性 ， 能成所作事 。 J [2] 亦即是以禪定

來讓身心安住 ，產生大堪能性 ，使自己可以承載更多利生的責任 ，分擔更多眾生的憂苦 ，並且做得長久 ，不會

退失初心。

開始結期修習禪觀之時， 應該選擇一些有助於生定與發慧的禪修所緣， 並作規律而定期的練習; 最終熟唸之

後 ，將不必再特別練習 ， 而觸處逢緣 ，無一不是般若空慧的呈顯 ， 一切所作悉是修行 。 因此 ，人間佛教的 「結

期禪觀J ' 不是利己主義，而是為「利生事行」的開展，作更好更妥當的準備工夫 。 「結期禪觀」與「利生事

行J ' 在初學者而言，可以交替進行，而不需偏廢一端 。如此久而久之，即可直下在 「 日常禪觀」 之中，鍛鍊

弘法利生的勇猛心與堪能性 。

以下略述筆者在領取 「結期禪修」時， 依教法的完整性所抉擇的禪觀所緣，並說明此中的教學考量 。

二 、 禪觀所綠之抉擇

筆者在施設 「結期精進」 的禪觀功課時 ， 把握的是以下幾個重點:

(一) 依循佛陀戒定慧三學之教法



戒、定 、慧三學是佛陀的圓滿教法。 此中 ，有外顯的行為規範 戒學 ， 有內隱的心意鍛練 定學 ， 更有

超越自我幻執的般若觀照慧學。 此一理想、之教學綱領 ， 實屬三乘共學 ， 非僅聲聞道品 ; 如菩薩六度行門中

的「禪波羅蜜」 與 「般若波羅蜜J ' 即是大乘的定慧二學。

筆者於 「結七共修」 中的禪觀教學 ，把握 「解行並重」 的原則 。 在解門方面 ， 從身心的安頓到生命的超越 ，

闡示佛法不共世間的禪觀正見 。 每日晨誦時， 由筆者為學眾誦念並解說 《阿合》 根本教典與初期大乘經文 ;

[3 J 晚間大堂開示 ， 貝 I J闡明定慧之正確知見與止觀要領 ， 並提醒學人簡別種種錯謬之修行觀念與心態 。 在行門

方面 ，依 「三增上學」為綱領 ，以嚴持淨戒為基礎 ，出家僧眾嚴持自身所受戒法 ， 在家居士則受持八關齋戒 。

並依此進修三項止觀所緣: (一) 以 「安般念」 攝意修心 學禪定 。(二) 以 「四界分別觀」 開發觀力

修觀慧 。 ( 三 ) 以 「無量三昧」為五乘共賣之津糧;而此中更有 「勸發菩提心」之寓意存焉 。

(二 ) 學習三乘共貫之禪觀所緣境

對於傳統的聲問定慧二學 ，筆者遵循印順導師所示 ， I依下敢上 ， 依上攝下」 的三乘共學觀點 ， 主張彼等亦

為菩薩行人所應修學的禪法 。 此一主張 ，符合初期大乘經義 ， 如《般若經》 中云 :

菩薩摩訶薩常行. . . . . .禪那波羅蜜 ， . .. . . .以方便力斷眾生愛結 ， 安立眾生於四禪 、 四無量心 、 四無色定 、 四念

處 ，乃至八聖道分，空、 無相、無作三昧 。 . . . . . .自行禪那波羅蜜 ，教人行禪那波羅蜜 ，讚禪那波羅蜜法 ，亦歡

喜讚歎行禪那波羅蜜者。 . . . ... 自入初禪 ， 教人入初禪 ， 讚初禪法 ， 亦歡喜讚歎入初禪者。 二禪 、 三禪 、 四禪亦

如是 。自入慈心 (中 ) ， 教人入慈心， 讚慈心法， 亦歡喜讚嘆入慈心者 ; 悲、 喜 、拾心亦如是 。 自入無邊空

處 ， ; 無邊識處 、無所有處 、 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 a ... . . . 自 修空 、 無相 、 無作三昧 ， 教人 . . ... . 。 自入八

背捨.. . .. .。自入九次第定 。 .. . . ..若菩薩摩訶薩行出世間.. . . . .行禪那波羅蜜 ，禪那不可得.. . . . . 0 [4J

經中指出: 菩薩自修與授人之禪波羅蜜內容 ， 如四禪、 四無量、 四空定等 ，皆是聲間定法;在觀慧部份 ，如

四念處 、 八正道 、乃至三十t道品 、 三三眛等 ，皆同於聲聞道品 。其中聲聞與大乘的區別只在於 ，菩薩雖依聲

聞禪法，卻與薩婆若 (一切種智 ) 相應， 展現了雖入禪而不為禪力所拘的方便力， 這是不廢基礎而更深化的菩

薩 「禪那波羅蜜」 。 此即經中所說 :

云何名禪那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婆若心 ，自以方便入諸禪 ，不隨禪生 ，亦教他令入諸禪 ，以無

所得故 ，是名菩薩摩訶薩禪 。 [5J

故大乘佛法的本義 ，並不拒絕聲聞禪法 ， 而更有誘導聲間 ， 使其來學大乘的寓意存焉 。不障礙大乘的聲聞道

品 ， 可以貫通大乘的禪波羅密與般若波羅密 ， 而聲問行人亦可迴入大乘 o故 「人間佛教」禪法中 「結期精進」

的禪觀功課， 希望能符應於初期大乘教法的修行宗要，此中自有涵攝人天 、 聲間的寬廣格局 。

(三) 發揚佛教傳統之修行法門

筆者在多次的宗教學研討會中 ，常碰到一個討論主題 ，就是談論各個宗教的傳統修行內容 。以佛教為例 ， 何

謂佛教「傳統的修行內容J ?漢傳 、藏傳與南傳佛教 ，都有其各自的傳統 ，所以這「傳統」 的時間要拉多長?



空間要涵蓋到哪裡?問題的解答 ，還是應該回到佛陀所傳授的方法 。 亦即 : 佛陀所傳授的方法 ， 在當時印度眾

多的修行宗派與系統中 ，有何特殊之處?這也正是解答的重心所在 。

1.聲閩、 大乘共學之禪觀所緣

首先論禪修所緣 。

佛陀教導初學者修定而入勝義觀慧的方便 ，曾說 「不淨念J [6 J 與 「安般念J [7J '古稱為入道的 「二甘露

門J ; 後來阿耽達磨論師再加上「界分別念」 闕， 名為 「三度門」

其實 ，由於眾生的根機不一 ，煩惱各有偏重 ，在《雜阿合經》 、 《增一阿合經》 等 ， 即說種種之對治法門 。

如: I有比丘修不淨觀 ， 斷貪欲 ; 修慈心斷瞋惠 ; 11多無常想斷我慢 : 修安那般那念 ， 斷覺 (尋思 ) 想 。 J [9J

又如 : I當修行安般之法 . . .所有愁憂之想皆當除盡 ; . ..當修行惡露不淨想， 所有貪欲盡當除滅 ; .. .當修行慈

心...所有瞋芸皆當除盡; . ..當行悲心 ， . ..所有害心悉當除盡 : . . .當行喜心， . . .所有嫉心皆當除盡; . ..當行護

心 ， . ..所有情慢悉當除盡 。 J [1OJ

依聲聞禪法 [l1J的禪修所緣 ， «瑜伽師地論》 曾將之整理為 「四種所緣境事J ' 其中的 「淨行所緣」 即是專

為對治矗重煩惱而修的禪修所緣 ， 故名 「淨{于」 。 內容除了以不淨念 、安般念與界分別念之外 ， 再加上 「慈心

念J [ 1 2J 與 「緣起念J [ 1 3J 。 以上五門 ， 因為可以止息心意的五種惑障 ， 故名 : I五停心觀J ' 為原始與部派

佛教以來重要的禪修法門 。

南傳佛教重要的修行典籍 《清淨道論} ， 其中的 「定品J ' 略分「四十業處」 為 「一切業處」 與 「應用業

處J ; 前者內容為慈念 、 死念 (或加上不淨念 ) ， 後者則依於修行者之性行傾向而選擇業處， 其用意在對治貪

嗔癡性行中的深重煩惱 ，如說 : 貪行者修十不淨與身隨念業處 ，瞋行者以四梵住 ( 即四無量心)與四色遍為適

宜之業處，癡行者應修入出息念 等 。 並引經說: I應數數修習四種法 : 為除於貪當修不淨 ， 為除瞋惠當修於

慈 ，為斷於尋當修入出息 念 ，為絕滅於我慢當修無常想 。 J [ 1 4J 此與前面所引 《雜阿合經} I四法」 之內容相

同 。

《清淨道論》 的 「慧品J ' 其修慧業處 (所緣 ) 計有蘊 、 處 、 界 、 根 、 諦， 緣起等種種法， [15 J 其中 「緣

起」 是十二緣起 。 這是 《雜阿合經》 中常見的修觀所緣， 為究竟斷除煩惱的勝義觀門 。

就部派佛教而論 ，以說一切有部為主的北傳聲聞禪法，曾於中國盛行一時 ， 中國佛教早期許多重要的禪經譯

本 ， 多與此地禪法師資有關 。 [ 1 6J 禪經內容有不淨念 ， 安般念二甘露門 ， 再加上諸界分別 ， 這是說一切有部舊

傳的禪法:不淨， 安般念與界分別為 「三度門J ' 若再加上慈心念與因緣念，即成 「五停心觀」 。 前後傳去中

國的關賓禪法 ，亦多說此五門禪 。 [ 1 7 J

在中國 ， 又如南山律宗道宣法師 ，曾作 《淨心誠觀法》教示門人自修外化之道，其中即有 「誡觀五{亭心觀

法J 0 [I SJ 又天臺智者大師 ， 亦於 《釋禪波羅蜜次第1去門} [19J «四教儀} [20J 中明此五門之義 。

爾後中國佛教雖從判教時期的兼涵聲間 ，直至諸宗競立時期的專弘大乘 ， 然而源自 北傳聲聞佛教中的「五停



心觀」與 「止觀綜合」等禪法技巧與禪修特色，已為天台禪學所吸收 ， [21] 而禪宗初學攝心往往亦以數息觀入

門 。

從原始、部派之聲聞禪法轉入大乘， 西元五世紀初 ， 鳩摩羅什 ( Kumaraj i悶 ， 344-4 13或350-409 ) 譯出的

《坐禪三眛經》、《禪舵、要法經》 、《思惟要略法> : [22] 以及曇摩蜜多 ( Dharma-m i tra ' 356-442 ) 譯出

《五門禪經要用法> [23] ，貝 IJ以 「念佛 ( 色身 ) J 代替 「界分別」 。 由於 「佛像」 的流行 ， 觀佛 、 念佛 (色

身 )之相好光明，成為當時一些佛教部派 ，以及大乘信仰者共修的禪修所緣 。 [24]

總結而言，佛陀所教授的禪修所緣，從二門、三門而至五門 ， 其中 ， r不淨 、 慈心 、 持息與緣起」 是佛教大

小乘各學派與宗門普遍共學的禪觀所緣 。

2 . 禪觀所緣之抉擇

先就「傳統」而言 ，佛陀提出的教法切近自身 ，並沒有祈求的 「他者J '而是觀照有情身心的實際情況， 以

此方法， 即可以離苦得樂， 究竟涅槃 。 修行方法一旦牽涉到明顯的宗教傳統或崇敬的對象， 就會有隔絕與對立

的不幸 ， 也將導致 「信者歡喜 ，不信者排斥」的後果 。佛陀教導弟子們要: r 自依止 ， 法依止 ， 莫異依止」

佛教當時能在宗教文明發達 ，修行派別林立的印度土壤中 ，風行草(區 ，追隨者眾 ，想必是因為佛陀的教法內

容 ，具有超越一切 (宗派 、崇敬對象 ) 的特性 。

以原始教法且貫通部派 、大乘的 「五{亭心觀」為例 :我人可以有任何形式的信仰 ，乃至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呼吸一一安般念;都有身體、感知、情緒、欲念一一六界分別;我人身心亦在時空遷流中變

化 ， 流轉 緣起念; 再加上身體會變化 、 衰老、 死亡， 腐敗 不淨念 ; 而且每一個人都應該心存善念地對

待他人一一慈心念 。所以佛陀所教導的，是超越信仰、 宗派對立的 ， 普遍一切， 人人可修的禪觀法門 。

又如《阿合經》 中的 「四念處」一一觀身 ， 觀身之苦受與樂受一一觀受 ， 觀苦樂覺受所帶來的心念變化一一

觀心 ，乃至觀身心與外界變化之無常等法則觀法 ， 等四種念住法門 ， 也都具備「超越一切」而不受限於特

定宗教文化的特色 。

至於筆者在禪修教學中 ， 對於具體禪修所綠的抉擇 ， 則不取 「不淨念」 與 「緣起念J ' 主要的考量是 :

一 、 經 、 律一致記載 : 釋尊教授不淨念 ， 比丘們依之修行 ， 竟有六十位比丘因厭惡自身 ， 自願被殺而死 o 由

此可見， 世間一切的緣生法都有其相對與局限性， 若不能適當的應用， 將會導致不良的副作用 。

況且不淨念之所祿對象，如青瘀爛壞等相 ，都須透過實象的取相而修;如泰國某些流傳的觀身不淨修法 ，就

是藉各種放大的實際人體內臟的解剖照片來取相作觀 。今若欲取死屍之各種腐壞實狀而修 ， 其所緣相之取得實

亦不易 。 若不取腐爛死屍的實物 ，而是於定中取 (圖畫、 影像等)相作假想觀而修 ，也須有較深之定力 ，定力

若有未迫者亦不易為之 。 因如上之考量 ， 故於初學禪修功課 ，不取 「不淨念」為所緣 。

二 、 關於 「緣起念J ; r緣起J ' 如世尊說 : r諸比丘 ， 何謂緣起 ? 無明緣行 ， 行緣識 ， 識緣名色 ， 名色緣

六處 ，六處緣處 ， 處緣受 ，受緣愛 ，愛緣取 ， 取緣有 ， 有緣生 ， 由生之緣而發老 、 死 、 愁 、 悲 、苦 、 憂 ， 惱 ，



如是純大苦聚集 。」其次當知老死等為 「緣生法J 0 I何謂緣生法 ? 諸比丘 ， 老死是無常 、 有為 、 緣生 、 盡

法 、衰法、離貪法、減法 。諸比丘 ，生 . . .. .. 乃至... . . .有 、 取 、 愛 、 受 、 觸 、 六處 、 名色 、 識 、 行 . . . . . . 。 諸比

丘，無明是無常、 有為、綠生、 盡法 、 衰法、離貪法 、 滅法 。 J [25]

須知 ，經中對於緣起十二相 ， 並非只是名言的標識或概念的說明 ， 而是依彼等為禪修所緣 ， 順逆覺觀諸法的

依緣而起，貫通於三世流轉，以破除無明我執 。這需要較深的禪定力方能達成 ， 故取十二緣起相而修 ， 對於正

念 、正定力微薄的初學者而言 ，實不能勝任 。

筆者嘗見有人不論學人之定力深淺 ，皆教以依緣起而觀無常 ， 而使得定力贏弱者 ， 只能淪於口唸 「無常 ! 無

常! J 之口頭禪 。 因如上之考量 ， 緣起念之禪修所緣 ， 可待學人定力增強後再進修之 。

三 、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 ， 大乘佛教中代 「界分別念」 而有的念佛(色身相好) 法門 ， 對於學人淨信心之長

養 ，實有助益 。 [26]然而觀佛相好之禪修所緣 ， 屬假想觀 ， 以筆者教授禪修之經驗 ，定力無基之學人 ， 取為所

緣者 ，若不能易得簡要 ，不能明了清晰 ，貝 IJ學人之心念將多勞而力細 ，且徒增幻想而疲勞 。

綜合上述之考量 ，筆者依循佛陀教法的殊勝處 ， 與個人實際之禪修和教學經驗 ， 在 「人間佛教禪法」 的禪觀

內容中 ， 著重於 「安般念」 、 「界分別念」與 「慈心念」 一一三門禪觀所緣之修學 ， 此乃著眼於佛陀超越宗

教、宗派 、文化 、各種信仰傳統 ， 而能普遍一切的修行教法 ; 而此又可說是佛教經典所明載的 ， 最傳統 、最古

老的修行法門 。

三、 依真實觀趨向勝義一一「安般念」與「四界分別觀」

佛陀指出 ， 真正的解脫是廓清無明的迷妄 ，解離染愛的戀著 ，所以重視心力的增強與智慧的發顯 ;而最究竟

的是以觀慧破除無明 ，故云: I依定發慧」 。 依於此 ， 筆者於禪七期間教授的三門禪觀所緣境 ， 即 「安般

念」、 「界分別念」 與 「無量三眛J ' 其主要特勝之處 ，依次說明如下 :

(一) 以 「安般念」 為所祿 ， 修學禪定 :

增強專注力的方法 ， 在佛法中稱為 「禪定」之學 ，意指心念專注於一個特定對象一一一一所緣境 ，並停息所

有的散動亂想 ， 以達到專一安住 ，平和安穩的精神狀態 。故云 : I心一境性」 一一心念專注於一個選定的對象

而無散亂的特性 。

關於靜心修定的對象 ，筆者以 「觀察鼻息」 一一 「安般念」 教導學生 ，主要的考量是:

1.此一禪修所緣具普遍性 :

人類的 「呼吸」 現象 ，是超越所有宗教 、人種與地域的 ，普遍的生理現象 。 世間有許多的宗教信仰 ，有各種

不同的文化傳統 ，然而 「呼吸」是人類普遍皆有的生命現象 。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宗教 ，信仰不同的神棍 ， 有

不同的膚色 ， 使用不同的語言 ， 但是都共同有呼吸的生理現象 。 以此為修行的對象 ，不涉及宗教信仰或意識型

態的爭執 ， 所以是一個很好而能普遍化的練習對象 。

2 .f 1J於作情緒之覺察與調理 :



人類的呼吸現象，屬於自主神經系統 ，卻又能部份自我調控 。 以此為練習專注的對象 ， 一則能覺察情緒反

應，再者也能藉著自我調控 ，如加深或加祖呼吸等動作 ， 而達到緩和心緒的功效 。

我們的呼吸與情緒有相互影響的關聯 ，當情緒起了變化 ， 呼吸也會跟著加快 。 呼吸的生理現象 ， 能少分自主

控制 : 即使不談禪11多 ， 一般人也大都知道 ，當生氣或緊張時 ， 如果做幾次深呼吸 ， 對情緒的平穩就會有幫助 。

「安般念」 基本上就是依此原理所設計的功課 。 以 「呼吸」 做為專注的對象 ， 可以覺察我人情緒反應呈現在

呼吸時的狀態一一一一平穩的情緒有平靜的呼吸 ，焦慮緊張的心情則會產生呼吸較為急促的反應 。 所以 ， 長

的 、短的呼吸 ，急促的 、平緩的呼吸，在在都反應了吾人的情緒狀態 。 觀察並覺知呼吸的狀態 ， 有助於情緒的

自我覺知與調整 。

3. 所緣境易於取得 :

人類只要生命機能尚存 ， 呼吸現象就恆常伴隨 ， 所以呼吸是一個隨身可得 ， 而又簡易溫和的修定對象。 不像

其它的修定方法，需要特定的佛像、特別的咒語等複雜的修行配備或觀想程序 。

4 . 其禪定力可達四禪 :

以 「安般念」 為所緣 ， 在 《阿合經》 中說 ，可分別用以修定或是修慧 。 若修禪定 ， ~Ij以念住於出入息所得的

禪相為所緣，依次進修 ，其頂點可以到達色界的四千單境界 o [27J 而四禪的定力 ， 在 《阿合經》 中被佛陀稱許為

能順利依此以修慧的定力 ，故在禪七期間 ， 筆者教導學員以 「安般念」修學禪定 。 [28 J

( 二 ) 以 I ( 四 ) 界分別觀」 為所緣 ， 修學觀慧 :

佛法不共世間的修行特色 ，在於緣起無我空慧的觀照與證得 ，對於共世間的禪定之學 ，只取其定力之輔助 ，

以引向 「分別智」 與「無漏慧」的證得， 並提醒行人 ，應避免耽溺於禪定的「現法樂J '以及得輕安後產生的

強固我執 。

在此略說佛法的觀慧修行 。 「觀」是 「觀察J '佛陀所教導如實正觀的對象 (所緣境 ) ，不是天馬行空 ， 漫

無目的的觀察 ，而是正視生死、迷惑的根源， 尋求正確的解決之道 。流轉五趣的生命 (有情 ) ， 不外乎是五蘊

的組合，此中色蘊是以 「地、水、 火 、風」四大為根本質素， 受、想、行、識蘊，則是種種覺受 、想像與內心

意念內容 心所法 ， 這些都是 「如實知見」 的觀察所緣 。 [29J

再者， I正觀世間J ' 這並非廣泛觀察一切世間諸法，而是針對有情流轉不巴、緣生緣滅的相狀一一十二緣

起以起觀照 。能正觀其依因待緣而生， 故不起無見、斷見:能正觀其依因待緣而滅，故不起有見、常見 。 有、

無 、斷、常之邊見若滅，貝I J無常 、 無我的智慧現前 ， 這乃是徹知因果的必然性 如實知緣起 ， 而為佛陀所教

授的 ， I順向勝義」 的觀察 : 依此觀察 ， 即能證得涅槃寂靜 。 但對於初學者而言 ， 不可能下手即洞觀勝義 ， 因

此修諸觀門 ，必須有由淺至深、從粗略至精微的次第 。

在禪t中 ， 筆者選擇教學的所綠境， 是以 「色身四大J - - I界分別觀」 中的前四項 (地 、 水 、 火 、 風 ) 教

導學生 。 為何不觀 (善惡)心法一一意識的內容? 此乃著眼於「先學觀身」的 「四念處」修道次第原理 。原



來 ，觀察身念處之一的四大相 ，有破除眾生對身體的執著的功能 ， 而且剎那不住的心法一一心識 ， 比色法的運

作速度快7很多，實非初學者粗糙的念知力所能把握 ， 故可待到觀身四大 地 、 水 、 火 、 風四界分別觀 ， 1斬

深漸細 ， 再轉入心法內容的觀察較為得力順遂 。

以下更說明修學 r ( 四 ) 界分別觀」之殊勝處如下 :

1.此禪修所緣具普遍性:

四大 ，指構成一切物質的四種要素一一地大、水大 、 火大 、 風大 ， 又名四大種 、 四界 。 此四種要素 ， 遍存於

一切物質中 ， 故稱為 「大」。然彼等非指一般所謂的 (土 ) 地 、 ( 流 ) 水等 ， 而是屬於 「觸處所攝色J ' 是唯

有我人身根能觸及的 ， r無見有對」 的物質特性 。 與 「安般念」 相同 ， 我人色身的 「四大」 相 ， 也是超越所有

宗教、人種與地域的 ， 普遍的物質特性。 以此為禪觀所緣 ， 同於前面的 「安般念J ' 亦有浪除一切宗教 、 教

派、 人種隔礙對立之「普遍性」 的優點 。

2 . ~ IJ於作心念與情緒之覺察 :

我人之色身 ，由四大及其所造色組成 ， 而且與心念交感 。心中的所有善惡念頭與正負面的情緒 ，都會反應到

色身的四大之中 ; 最為一般人所熟悉的是 ，心生瞋念時 ，隨之而起 「火大」的增盛相 ， 是為 「瞋火」 熱惱 。相

應於惡與不善的心念 ， 有粗劣的四大相起 ， 相應於善的心念 ， 貝 IJ有輕安的四大相起 。所以觀照 、熟悉色身的四

大相 ，有助於吾人覺察心念的內容 。 於此可進一步調理心境 ，使其能趨於平和 。由於心境平示日 ，復能產生輕安

愉|兔的四大相 。 與「安般念」 相比較 ，四大之所緣相遍於全身 ， 範圍擴大， 更有利於覺知與觀察 。

3. 四大相為實法 ， 是利於開發觀慧的所緣境 :

緣起智慧 ， 不是忽略真相而閉目擬想 ， 也不祇是心住一境而穩固不動 ，它必須從如實知見中得來:正觀世間一

切因緣相涉一一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J 0 r如實正觀世間集者 ， 則不生世間

無見J ' r如實正觀世間滅 ， 則不生世間有見J [30] ，故能不惑於常見， 不落於斷見， 直下建立 「無常相續，

雖空幻有」的緣起中道深觀 。 其觀慧修持的所祿 ，正是生滅中的實法 ， 而非虛擬出來的對象 。

原來 ， 專注力的培養 ，依於所緣境的不同 ， 而區分為 「勝解作意」與 「真實作意J 0 [ 3 1] 依虛擬出來的對象

而作假想觀， 是名「勝解作意J ' 其修學雖能增上定力， 但倘若要讓它成為觀照覺察的有力基礎， 則只有轉入

「真實作意J [32] ， 方能成就佛法不共世間的功德 。

「真實作意」 是對於諸法真實相狀的觀照 ， 亦即順向勝義 ( 真實義 ) 的觀察 。 然則其觀察內容為何 ? 又當如

何觀察 ? {瑜伽師地論》 說: 觀察內容即是法的 「自相 、共相 、真如相J [33] ; 至於觀察的要領，則是 「如理

作意J '即 : r真實作意者 ， 謂以自相 、 共相及真如相如理思惟諸法作意 。 J [34]

「 自 相 J ' 為 「共相」 之對稱， 指每一法獨有， 而不與他法相同共通之質素或特質 ; 例如 :地大有「堅固

相J ' 水大有 r j閏濕相J ' 火大有「溫熱相J ' 風大有「輕動中自 J ' 是為四大各自獨特的 「 自相J 0 r共

相 J '即諸法共通之質素或特質 。 佛陀於 《阿合經》中明白開示的緣起 、 無常、 空、 無我，即是諸法共相， 又



稱諸法實相 。

「真實作意」即是對於諸法自相、 共相 、 真如等的如理思維。 以 「四大種」 中的 「地界」 為例 : 觀察地界大

的軟、硬 、 滑、 組等是對「地界」的自相觀察: 觀察 「地界」 的無常 、 空 、 無我 ， 是對 「地界」 的共相觀察 ;

觀察 「地界」 依緣生滅而一切法空 ，不生不滅，則是對 「地界」 的真如觀察 。

然則何不一下手就以 「四大」為觀慧所祿 ， [35 ] 觀照四大的 「 自相」 與 「共相J '作為開發觀慧力道的所緣

境?又何必要有 「安般念」作前階段的修習呢?原來， 從教學的角度考量 ， 對於禪定力薄弱的初學而言 ， 還是

不妨先依安般念而修學攝心 ，加強定力 。

此外， 五蘊還包括了 「受 、 想、 行 、 識J '1可以只教授觀察色蘊之 「四界J ( 四大 ) ?原來 ，精神活動的變異

過於快速 ，倘無深厚定力 ，很難將它攝為所緣境來作觀察 。因此必須等到定力增強 ， 然後觀心 。而這也較為符

合四念處的修學次第一一於身 、受 、 心 、法之四種念處 ，先以 「四大」為所緣 ， 而作 「身念處」 的修學 。

四、共貫五乘而勸發菩提心 「無量三昧」

「四無量心J (梵語catvar y apramanan i ) ， 或名「四 (種 ) 梵住」、「四無量定J ' 即依於慈、 悲、 喜 、

捨四種善心而修禪定 ，以達到色界定力的修持法 。 「慈心」 是在定的修持中 ，觀想自 己給予眾生快樂 ， 使其得

到安樂 ; I悲心」 是在定中祝願有情遠離痛苦 ， 並觀想眾生遠離憂惱 ; I喜心」 是知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喜

悅， 定中亦如是作觀; I捨心」 是指寬親平等的觀照 ， 可於喜 、 樂禪境之中再次超拔 ， 而讓心保持平穩清淨 。

為何名為 「無量J ?原來修習此定時 ，以親人 、無親無憎者及怨慰者作為所緣境 ，從一人 、 少數人、 多數人

以至於無量眾生， 從一方 、四方以至於十方世界諸有情類 ;修持者漸次擴充心量 ，讓慈 、悲、 喜、捨充盈滿

溢 ， 願眾生離苦得樂 。 以其緣念十方無量眾生 ， 能得無量褔報 ， 所以名為 「無量」

有四禪以上之定力者 ，在修習四無量心時 ，慈心的定中影相將會顯現 ， 以慈等四心緣眾生 ， 能達到於無量的

境界;若定力薄弱 ，貝 IJ至多只能作假想觀而已 。又其中的喜無量心 ， 因 「喜心禪支」 只達於二禪 ， 所以修喜無

量成就的頂點 ， 只能到達二禪 ， 唯捨無量心巳超越樂受 ， 故能達於第四禪 。

在禪t中 ，筆者選擇教學的所緣境亦涵蓋 「四無量心」 一一特別是 「慈無量心」 的修學 ， 主要理由如下 :

1. 慈等「四無量心」 具普遍性 :

以慈心為主的「無量三眛J ' 是以人類的善心作為禪修的基本動力 。 善心是人人皆有的一種心念內容， 所有文

化、 宗教與哲學的領域， 亦皆讚揚之 ， 並不局限於某一宗教 。 以此善心念， 選取一個意欲祝福的對象， 作為禪

修的所緣境而念住於斯 ，即是 「無量三眛」禪修的所緣境 。撇開禪定力的修持不談 ，這種方法 ，可以鼓勵我

人 ，要於心中常懷 「祝福他人離苦得樂」 的善良心念 ， 以此逐漸培養並增強關懷眾生的道德慣性 。

而且 ，佛教所說之 「慈 J ' 又與 「愛」 有所不同，前者是依 「 自通之法」 一一同理心 ， 故能普覆一切有情 ;

而後者則是來自我、 我所有之計度 ，故容易從人我之別 ，而演變成非我所屬之族類 、于士群 、 信仰等或非我所有

之眷屬 、 財物等則不愛之 「大我」藩籬 。 再者 ， I無量三眛」 乃以禪修者自身為顯發慈心 ， 護念眾生之根源 ，



與強調源自奧秘有力之 「他者J ( 如神 、 佛 ) 的愛 ， 有所不同 。

故同於前述 「安般念」與「四界分別觀J ' I無量三昧」 的禪修法 ， 亦有氓除一切宗教 、 教派 、 人種隔礙對

立之 「普遍性」 的優點。

2 . 常懷慈心則身心輕安 ， 生活愉悅 :

「安般念」與「四界分別念J ' 強調心念對所綠境保持平穩與專注 ， 並且不加以控制和干預 ; 但 「無量三

眛」則是訓練禪修者增強對他人的善意， 更有勸發長養善心的 ， 積極生善的意義 。

修學「無量三眛」之人，能常生慈悲之善念 ，於日常之處事待人 ， 無爭無怨 ， 故能身心喜樂 ， 眠寐安穩 ， 亦

為眾人之所愛敬 夙檀德本 ， 故眾人愛敬 。 此如論中所云 ， 修慈之功德有 : 顏色光彩 ， 安於眠唔 ， 不見惡

夢 ，不為火燒 、 中毒與刀傷 ， 心念捷利不遲鈍 ， 為人與非人愛敬 ， 諸天守護 ， 臨終不昏迷等 。 [36J 這些都是因

為該諸善念能引生褔樂功德而有以致之 。

3 . 修 「無量三眛」 能證解脫 :

「無量三眛」 之為禪觀修學的所緣境， 不但能增加定力 ， 長養善德， 亦能跨越依我 、 我所而設限的「量」

以此而破我、我所執 。既能如此 ， 當即不受 「身」之限礙 (不念有身 ) ， 貝 IJ必得涅槃而不復還此界中;

如 《雜阿合經》中云 :

若有比丘得無量三昧 ，身作證具足佳， 於有身滅、 涅槃 ，心生信樂 ，不念有身 。.. ... .現法隨順法教，乃至命

終，不復來還生於此界 。 [37 J

可見修學四無量三昧， 同樣可以達到 「證解脫」的效果，而非只是世間禪定而已 。在這方面 ， 印順導師曾抉

發經義 ，提出了一向被聲聞佛教所忽略的見地 ，肯定了無量三昧的出世功能 。 [38J

4 . I無量三眛」 共貫五乘 :

法界等流的「四無量心J ' 是眾生的喜樂與安慰， 它不似厭離急證的不淨觀 ， 僅屬聲聞禪法， 而能共貫人

乘 、 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與菩薩乘 。故筆者依於印順導師之研究成果 ，教以 「無量三眛」 之修學 。以下詳述

修學無量三眛「共貫五乘」的義干IJ : [39J

一 、 普勸眾修 ， 貝 I J人際關係彼此不日諧 ， 學人所到之所 ， 將處處洋溢平和溫馨的氣氛 。

二 、 因多修 「四無量心」 故 ， 較不會流於清寂冷酷 ， 自私自利 ; 且有利於迴小向大 ， 效法佛陀行誼。

三 、 修 「四無量心J ' 能得色界禪境，而色界四禪在 《阿合經》中 ， 為佛陀稱許 ，是修出世觀慧的根本定 。

四、發出離心者，依普緣有惰的無 量慈悲 ，同樣能打破量之界限 ，契入法空而斷我、我所執 。

五、依眾生苦而修慈悲喜捨 「四無量心J ' 即能養成良好的道德慣性， 習於善待眾生， 從凡夫地直接長養大

乘菩提道種 ，以進趨悲智圓滿的 佛果 。

由上觀之 ，修 「無量三眛」有大利益 ，有大功德 : 人天乘依之以淨禪德 ，聲聞人依之而解脫出離 ，大乘更以

之為菩提心髓 。 「四無量心」之妙蘊，實乃無 量無邊 。「人間佛教」 既從「人間」出發以彰顯佛陀的 「護生」



悲願，故於慈悲普覆的 「無量三眛」實應多所修習 ，並依此而順向勝義 。

五 、結論

( 一) I結期精進」 而指歸 「入世利生」 之目 的

「人間佛教」 思想， 把握初期大乘之要義， 以悲心利他為修行原則 ， 故閻明般若空義與菩薩廣行 ， 卻少說諸

佛與大菩薩的神妙境界， 這是「人間佛教」行者所應依循的 ， 腳踏實地的修學要領 。

所以 ， 雖然「結期精進」能獲得定 、慧境界之大利益 ， 然筆者每於出堂 日的開示中 ， 勉勵學人應切記大乘法之

精髓 ，莫忘菩薩行之願心:必須從深切的悲心中 ，常↑要忘己為人的無限精進力 。 菩薩修定離欲 ， 不雜功利思

想，不耽禪悅之樂，而是重於自身煩惱的調伏與心性的鍛鍊，以成就利生助人的願行 。

說到禪修場域，菩薩的修行處，正在利生事業的現場:禪觀功用 ，應指向利生事業以見果效 。因為談大乘禪

法，如果樂道禪修的身心受用 ，貝IJ墮人天希求;如一意勤修求脫，說通說證，買IJ只是換湯不換藥的小乘心行之

再現 。

更嚴格而言 ，離眾生而獨處修學「無量三眛J ' 純用觀想祝願眾生離苦得樂 ， 還只是長養慈悲， 增上意樂的

心理準備 。惟有實際面對眾生 ， 普緣有情而與樂拔苦的慈悲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才是真正的大乘利他

f丁 o

具體而言 ，調心的初學階段，自以坐姿為佳 ，然而靜定非獨於坐中得:悲智相應的菩薩禪法 ，應從一切處去

實踐，應做到靜坐中能得安止，行動中則深得筒中三眛的能耐 。再者，印順導師常以彌勒菩薩的「不修禪定，

不斷煩惱J [40 J '以為初學菩薩行者的模範，此乃深體初期大乘經義的宜說 。

菩薩有深遠的智慧 (住空三眛 ) ， 卻更懷廣度眾生的悲願 (故不證空 ) ;所以學行菩薩 ， 多為眾生發心， 不

貪求急證聖果 。聖證解脫尚且能忍而不證，更何況是攝心入於深定或 (不言不動而與木石無異的)呆定 。故印

順導師勉勵初心學人效法菩薩行誼，為兔悲心、功德不足，而急修禪定， 容易落入外道味定或聲聞急求證滅的

歧途 。

( 二) I結期精進」 之場域 ， 亦為菩薩行者利生之場域

最後一點，禪七期間的受用者是參加的學員 ，而主七的筆者與護七的志工並不能萬緣放下， 專心禪思 。

筆者曾說明護七志工的辛勞 ， 以提醒參加禪修的學員 ， 要對護持彼等道業的人 ， 心生感恩 : I為了要讓禪修

學員享用新鮮的食物，志工不貪大量採購、長時vj(存的方便， 每天清晨兩點驅車外出買菜; 為了要讓大家吃到

熱騰騰的飯菜 ，典座打板十分鐘前才將菜下鍋熱炒，行堂唱供養偈時才分發湯食 。 又如禪堂熱時開窗， 冷時間

戶 ，寢室、 浴廁隨時打理清掃 。義工們如此盡心調理 ，只為讓大眾適意歡喜 ， 安心辦道 。 J [41J

再以筆者為例， 每日從晨誦起， 早晚說法 ， 二時臨齋，傳授齋戒 ， 六次小參，並於八支坐香中，時時入座共

修，提示學員降伏五蓋， 生起七覺支的修行法要 ，其間的 「工作時間」很長 ，根本沒有一個鐘頭的安問時間來

修定與修慧 。 之所提及這些 ，並不在強調志工與筆者的辛勞 ，只是指出，且不說是利益眾生的菩薩事業 ， 即使



是要提供一個能讓人安心辦道的環境 ，處處都需要有忘己為人的菩薩行者 ， 方能成辦 。 那些藐視 、 攻擊人菩薩

行，而標榜急證精神的人，不妨三思自己所受到的護持 ， 多一分感恩 ， 少一分譏嘲 。

筆者不以主持禪七的辛勞為苦 ， 而是歡喜能用為報三寶，恩 ， 報眾生恩的好因緣 : 並因夙性喜好禪修 ， 在印順

導師 「人間佛教」思想的感召中 ， 願以成就眾生的禪觀道業 ， 做為個人修學菩薩三昧的所緣境 。

筆者依自 己歷年 「結期禪觀」 中主持禪t的教學經驗 ， 提出一個觀點 ， 亦即 : I人間佛教禪法」 的修行者 ，

不能一味 「少事少業J '將利生事視作打閒岔 ，且必須將 「品吉期禪觀」 與 「利生事行J ' 都視作同樣重要的學

習功課 。在不同時期或不同的人生階段 ， 二種功課或可偏重 ， 但是長期而言 ， 兩者實不宜偏廢 。

總結而言 ， I人間佛教禪法」 中 ， 結期精進的 「安般念」 與 「四界分別觀」 兩項禪觀功課 ， 乃奠基於三乘共

貫的 ， I先學觀身」 的禪觀所緣 ， 這是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 的佛教傳統法門 。 並能依此基礎 ， 開展出廣

觀一切法空的大乘禪法; 而 「無量三眛」的習學 ， 則讓菩薩行人於三昧力的增強過程中 ， 時時懸念眾生 ，發菩

提心 。

亦即 ，禪定與觀慧的修持實踐 ，最終仍指向利益眾生的實際行動 ，因此 ，人間佛教的禪者 ，必須以禪觀所培

養出來的堪能性與空性慧 ，將慈慰眾生之心 ，付諸於實際行動一一 「弘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於此 ，貝 IJ雖不急

斷煩惱 ，以自我為中心的愛、見、慢 、無明 ，自能一天天薄弱 ，無私而慈悲普覆的心行 ，將擴展至無量無邊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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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J : s mr t i ( 念) ， 指對於所緣境能明白專注之精神作用 。

[7J r安般念J : 全稱 「安那般那念 ( anapana-smrt i ) J ' 亦稱出入息念 、 持息念、 數息觀 。 梵語 ana ( 安

那 ) 即入息 ( 吸氣 ) , a pa na ( 般那) 即出息(呼氣)。 於禪修時 ，一心專念(鼻) 息之入與出 ， 可達到止息

尋思散亂 ，置心一處之定境。

[8J 界分別念 ( dhatu-prabheda-smrt i ) ， 亦稱界分別觀 、 界差別念 。 其修法是念住 、 觀察造就有情之諸法 ，

皆由地、水、 火 、風、 空、 識所和台， 緣生而有 ， 緣滅則無 :依此觀無我 ，能破除愚癡無聞凡夫常於身心起我

執之障 ，以消除時|曼之過惡 。



[9J 求那跋陀羅譯 : (雜阿合經》卷二九 ，八一五經 ， (大正藏] 卷二 ， 頁二O九下 。

[10J 東晉崖曇僧伽提婆譯 : (增壹阿合經~ I安般品 J ' ( 大正藏] 卷二 ， 頁五八一下 。

[ l1 J 有關聲聞禪法之特色 ， 及主要禪修典籍之分析 ， 可參考本書第二篇 「禪學研究J : ( I止觀綜合」 與

「定慧分別」 一一 《瑜伽師地論~ I聲聞地」 與 《清淨道論~ I定 、 慧」 二品處理定慧二學之比較〉

[1 2J I慈心念 ( ma it r i - smrti ) J ' 又作慈心觀、慈悲觀 。 乃為多瞋惠者說 : 修慈心以祝願眾生離苦得樂 ，

此乃對治瞋幸煩惱之禪修法門 。

[ 1 3J 緣起念 (idampratya yata-pratityasamutpada-smrt i ) ， 又作因緣觀 、 緣起觀 。 其修法之所緣有繁簡之

分 ， 簡要說明 ， 乃順逆覺觀十二緣起相 ， 以明依緣而起之生死流轉 ，空無我 ， 而對治執著為有我的愚癡煩惱 。

[1 4J 覺音著 ， 葉均譯 : (清淨道論~ ， 臺北: 華字， 一九八-t ， 上冊， 頁--t八 。

[ 1 5J 同上 ， 下冊頁十八 。

[1 6 J 本書第二篇 「禪學研究J : ( I止觀綜合」 與 「定慧分別」 一一 《瑜伽師地論~ I聲聞地」 與 《清淨道

論~ I定 、 慧」 二品處理定慧二學之比較〉

[ 1 7J 此段可進一步參考印順導師 :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 頁六一一至六三二 。

[1 8J 唐 - 道宣 : (淨心誠觀法~ I誡觀五停心觀法J ' ( 大正藏] 卷四五 ， 頁八二0中至八二一下 。

[ 1 9J 陌 ﹒ 智頡 :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三 ， (大正藏] 卷四六， 頁四九四中 。

[20J 同上 ， (四教儀》卷四 ， ( 大正藏] 卷四六， 頁七三二中 。

[2 1J 如 《釋禪波羅密次第法門》 中說二甘露門 ， 又如 《六妙門》 中說安般念的十六勝行 。 ( 二書皆智頡著 ，

收於大正藏四十六冊 。 )

[22J 皆出 自 [大正藏 ] 卷十五 。

[23J 佛陀蜜多撰 ， 曇摩蜜多譯 : (五門禪經要用法~ , ( 大正藏] 卷十五 ， 頁三二五下 。

[24J 其轉變過程之分析 ， 見印順導師 ﹒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 臺北 ﹒ 正間 ， 頁八六二 。

[25 J 巴利聖典協會編 ， 巴利三藏 : (相應部~ 'I I ' p. 1 ' 26 。

[26J 某禪修團體 ， 多以安般念與慈心念教人 ， 在借用道場辦禪修時 ， 為標榜教法之超越宗教性 ， 輒以布慢遮

蓋所有佛像與菩薩像 。 此舉或為尊重其他宗教或無信仰之學員 ， 而以普遍之善法勸發 、 攝受有情之意 ;然若會

中皆是佛弟子，或雖非佛教徒然能隨喜者，貝1J筆者認為遮蓋佛菩薩聖像之舉 ， 未免矯枉過正 ， 亦可能教出一群

輕忽 ，乃至不敬信佛 、菩薩之禪修者的副作用 。

[27J 如 《增一阿合經~ I安般品」 第十七之一經中說 。 ( 東晉 ﹒ 塵曇僧伽提婆譯 : (增一阿合經》卷七 ，

[大正藏]﹒ 二冊 ， 頁五八一下 。 )

[28J I安般念」 亦可轉為觀慧 ， 即依於息的長短冷熱一一自桐 ， 與無常 、 苦 、 空 、 無我一一共桐 ， 而修十六

勝行的無我觀門，貝IJ得臻於無漏解脫慧的證得 。如 《雜阿合經~ I道品J ' 第八O三經中說 。 (劉宋 ﹒ 求那跋



陀羅譯: {雜阿含經》卷二十九 ， (大正藏〕﹒ 二冊， 頁206上。)

[29] 有關 「四界分別觀」 的修法 ， 於 《中阿合經» I念身經」 、 「念處經」 中有詳細之說明 。 ( 東晉 ﹒ 塵曇

僧伽提婆譯: {中阿合經» ' ( 大正藏 ] ﹒ 二冊，卷二十 ﹒ 頁556上 ， 卷二八 ﹒ 頁582中 。

[30 ] 以上所引經文 ， 具見 《雜阿合經》 卷十 ， (大正藏 ] ﹒二冊 ， 頁67上 。

[31]有關「真實作意」一一勝義觀與「勝解作意」一一假想觀之詳細分析 ， 可參考拙著 : {人間佛教禪法及

其當代實踐» '臺北:法界 ，頁二二六至二三七 。

[32] 如論中云 : I慧 ， 謂於法能有抉擇 ， 即是於攝 ， 相應 ， 成就 ， 諸因 ， 祿 ， 果 ， 自相 ， 共相 八種法

中， 隨其所應，觀察為義 。 J ( 塞建陀羅阿羅漢造 ， 玄獎譯 : {入阿昆達磨論》卷上 ， (大正藏] 第二十八

冊 ， 頁982上 。 )

[33] I真如 J ' 據大乘佛教義，即諸法空相，乃一切法最大之共相 。「真如作意」 在 《阿合經》 等早期教典

中未見提及 ，故應是依聲間空義進一步而產生的大乘空觀 ，於此先不論 。

[34] 彌勒菩薩說 ， 唐 ﹒ 玄獎譯 : {瑜伽師地論» <本地分> ' 卷十一， (大正藏] 第三十冊， 頁332下 。

[35] 像 「安般念」 一樣 ， I四大」 之所緣亦有修定與修慧二途 ， 若依之修定 ， 可至欲界的未到地定 ; 於此教

學中 ，不依之入定門。

[36] {?青淨道論》 中冊 ，頁一二六至一二九。

[37] 劉宋 ﹒ 求那跋陀羅譯 : {雜阿合經》卷十八 ， ( 大正藏) 第二冊 ， 頁一二八中 。

[38] 有關印順導師對於依 「無量三眛」 得入於涅槃經證與理證 ， 以及其被聲聞佛教忽視之原因 ， 筆者曾進一

步加以分析 ，見《人間佛教禪法» ' 頁三一七至三一九 。

[39 ] 援引處同上 ， 頁三五七 。

[40] 筆者於2000年11月 間就此語義訪問印順導師 ， 導師明確地說 ， 這是指 : I不修深禪定 ， 不斷盡煩惱」

詳引經教之論述 ，參見本書: < I人間佛教」 禪法要義〉

[41 ] 援引本書 : < 日 常修持要領〉 前言。



作者/Author：

頁數/Page：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佛教在新世紀的發展方向：恢復道德的泰國社會〈上〉

Buddhism for the Next Century Toward Renewing a Moral Thai Society

doi:10.29665/HS.200602.0005

弘誓雙月刊, (79), 2006

懷森．維沙羅比丘(Phra Phaisan Visalo)

41-51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602.0005

2006/02



Buddhism for the Next Century

Toward Renewi ng a Moral Thai Society

佛教在新世紀的發展方向 :

恢復道德的泰國社會 〈上〉

作者: 懷森 ﹒ 維沙羅比丘 (Phra Pha i sa n Visalo)

譯者:李素卿 (文字工作者)

?

1. 兩世紀間的轉換點

泰國在19世紀末面臨很強大的西化力量 ，給菁英階級帶來無比的興奮與焦慮 。為了回應這股外在壓力 ，泰國

社會也同樣產生戲劇性的變化。其中一個最有趣的變化面向就是:整體泰國佛教的轉變 ，特別是泰國修道僧圍

的轉變 。 (1 ) 這次轉變是泰國佛教有史以來最強烈和最具影響力的變革 。

1 898年 ， 泰國僧團在瓦西拉延王子 (p叫nce Wachirayan) 的領導之下 ， 率先在全國各地引進現代的教育系

統。 他們在許多寺院 (wats)裡面設立學校 。各地寺院成為傳遞新理念與新資訊給人民的地方 。僧團將西式課程

內容熱心地介紹給農村青年 ，同時 ，標準化的書寫文字和語言也取代了方言。相反地 ，鄰近的緬甸卻固執地抗

拒此種趨勢 。 (2)

1 903年 ， 泰國僧團被徹底地重新組織起來 ， 這是前所未有的先例 。 所有的僧侶都被收編到相同的結構裡 ， 由

曼谷中央統一管轄 。這種集權化與科層化的行政體系被引入泰國最古老的機構中 ，後來被認為是「現代的」

「有效的」組織型態 。

僧團的教育體系也同時受到徹底的檢視 。新的課程、新的教學與學習方法 ，以及新的教科書都紛紛被發展出

來 。佛陀的教法被重新詮釋 ，進而產生新的 「科學」正統派信仰 。其中有項創新應該值得一提:引進泰國的書

寫文字 ，以取代用高棉語書寫的宗教教科書 。

泰國佛教和它的僧團在新、舊世紀交換之際顯然是充滿高度動力與活力的 。無論是在佛教領域本身 ，或是在

泰國民眾生活的其他層面 ， 它都是一個重要的改變動因。 因此 ， 僧團在創立現代國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無

可爭辯的 。

同樣是站在新、 舊世紀間的轉折點上 ， 現今的僧圖不但失去改革的動力， 甚至成為改革的障礙， 不日 1 00年前

動力十足的景況形成鮮明的對此 。僧團的教育體系 ，尤其是與佛教會有關的 (ecc l e s ia s t i cal )體系 ，已經落

伍了 。 在目前的結構之下， 真正的改革僅能在「周邊」 發生影響力， 然後就靜止不動了， 因為科層制原本就具

有很強的抗拒性 。僧團無法領導改變，只能當個追隨者 ，而且還是很不稱職的追隨者 。 創新只能透過個別的僧

侶來進行 ，根本不能對僧團這個機構有所期待 。

因此 ，儘管社會道德淪喪 ，僧團卻無法成為一股道德的力量 。雖然一些有德的僧侶使盡力氣想要強化整個社



會的道德，但是僧侶的道德與行為卻越來越遭到質疑 。 更糟的是 ， 泰國的道德敗壞反映出一項比較令人憂心的

事實:佛教在這個國家中的日常實踐是失敗的 。有些理論學者曾經預期泰國社會會越來越世俗化 ， 但實情並非

如此 。許多徵兆都可以顯示佛教正在復興 ，例如 :禪修 日益流行 ， 而且在中產階級之間很普遍 : 有些教派正快

速擴展 ，比方說， 法身 (Dhammakaya)教派。泰國社會越來越具有宗教性 。 問題是泰國社會的道德卻越來越墮

落 。除了質疑僧圓的角色功能外 ，我們還必須檢視佛教目前的發展狀況 o

2. 究竟真理的喪失

倘若蒙卡特國王 (K i ng Mongu t) 沒有敢動改革 ， 他的兒子帕崔阿克王子 (Pr i nc e Patriarch) 沒有進一步發揚

光大 ，今日泰國民眾對佛教的信仰可能會非常不一樣。蒙卡特國王以僧侶的身分在19世紀初期開始進行改革 ，

將泰國佛教塑造成具有理性與科學導向的現代面貌。透過其所屬的皈法 (Thammayut ika )教派所弘揚這類佛陀

教法，幾乎不給迷信或形而上的世界 (transcen denta l wo r ld) 留餘地 。 他不太談論三世(three wor lds) 、 天堂

與地獄之事 ， 也忽視了以此為根基的信仰所具有的意義 。 他只承認心靈的天堂興地獄 。 (3)

在泰國的佛教信仰中 ，三世的思想早已流傳許多世紀 ，但是蒙卡特國王卻放棄這個思想 ， 轉而強調在現

世所能完成的成就 。他是第一個忽視以成為未來佛為努力目標的泰國國王 。 不過 ， 這並不代表他比較關心今生

獲得涅槃 。 雖然他在著作中偶爾會提到涅槃的事情 ，但他似乎將涅槃看成是一種人力所無法企及的遙遠理想 。

因此 ， 他的教學 ，尤其是對平民信徒的教學 ，反而比較強調世俗與實際的成就。 (4)

儘管西化的浪潮在同一時間龔捲泰國 ，蒙卡特國王的改革目的卻不在於使佛教更能回應或適應現代性 。

他的目標是希望能透過重返「根源」 的過程來淨化佛教，也就是說， 使佛教更忠於佛陀的根本教法和實踐 。他

排斥泰國的傳統佛教 ，認為它已經遭到扭曲，偏離佛法的精神 ，儘管如此 ， 他所引進的佛教 ，無論是它的經驗

主義取向 ，或是對現世成就的偏重 ，都是受到西方影響的佛教。

自反法教派後來的領導者西化程度也很深， 在他們的教學中， 甚至可以更明顯地看到到西方思潮的影響，

瓦希拉延王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涅槃曾經被蒙卡特國王當成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 ;到了瓦拉希延時

代 ，這個究竟實在 (the ul tima t e reality) 也同樣不受重視 。 在他向一般平民百姓所傳揚的這種佛教中 ， 究竟

真理與實相是沒有存在空間的 。過去八十年來 ， 他所寫的 {Nawakowat} 一書一直是泰國佛教徒的標準與基礎

讀本 ，這本書在平信徒的道德規約部分 ，完全沒有提到究竟目標的事情。 而在有關目標或利益的討論中 ， 也只

提到世俗社l心理的目標 o 他認為 ，不管是對平信徒或是對僧侶而言 ，涅槃都是沒有必要的。所導致的的結果

是 ， I實現涅槃」 這句話在受戒大會的戒子誓言中被刪除了 。 (5) 在他的教學中 ， 他只從世俗的角度強調道德

的利益 ，並沒有指出這些利益和究竟目標或精神目標之間的關聯性 。此外， 在學究氣氛濃厚的現代僧伽教育

中 ，禪修也被忽略了。 (6)

由於我們無法不透過當前的 目光來注視過往之事， 因此任何重返「根源」 的作法， 最後所得到的結果都

是 ，披上 「新衣」返舊地 。重返 「根源」 一定會涉及詮釋和篩選的過程。我們的所見所聞總是和原始風貌不一



樣 。換言之 ，事物的本來面目只有在它發生的當下 ，才是那個樣子 ， 之後 ， 就不可能一樣了 。 一且我們想要和

它互動或 「接觸J '無論我們是如何地恭敬與審慎以對 ， 它都會被我們的 「指品文」 沾染 ， 成為某個新事物 。

蒙卡特國主在精進研習三藏後所發現的 「原始佛教J ' 其實是一種攪雜其個人意見的佛教，而且受到其

個人世界觀的影響 ，因此會反映出其當時社會環境所存在的一些理念 。 此外 ， 如果他的見子瓦拉希延王子沒有

推動改革 ，他這種版本的佛教也不會那麼普及 。

瓦拉希延王子不僅在行政上順利地統一僧團 ，在教法的理解上 ， 也成功地讓泰國的僧侶循著相同的路線

發展 。泰國佛教有史以來都是以地區為發展基礎的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教導和實踐方式 ， 這是第一次從具有擴

充意志的首都引進這種 「標準化」正統派信仰 ，並且取代了各地區原先運作的模式 。 (7)這套新的集權化結構

不僅讓標準的佛教課程得以有效地擴散到全國各地 ， 也掌握了對地方僧侶的獎懲大權 ，而賞罰的標準則以他們

對中央政策的反應情況來判定 。 此外 ，傳法所用的教本也同樣不可輕忽 ，這些教本目前仍在使用 ，而且90%是

由同一個人 ， 也就是瓦希拉延王子 ，所撰寫的 。 (8)蒙卡特國王的佛教先前只局限在他自己的小教派中 ，從此

以後成為官方的僧伽正統 。

然而 ，瓦希拉亞王子不只是將他父親的教法普及化而已 。當時由於新的國家正在形成 ，為了符合國家統

治者的需求和議程，所有的佛教教法都經過詮釋和篩選 。 (9) 他強調 ，對國家和統治者的義務是最高的佛教價

值，甚至泰國主動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行徑都得到他的鼓勵和認可 ，認為那是一種的高潔的舉動，符合佛陀

的教導 。這種對戰爭正當性的辯護後來被拉瑪 (Rama)國王六世強化了 ， 他宣稱， 進行防衛性的戰爭並不違背佛

教倫理 。於是佛教便被用來鼓勵促進和支持國家主義 。

佛教的最高目標是獲得心靈自由和脫離痛苦 。不過 ，從瓦希拉亞王子的時代開始 ，這個佛教的解脫面向

就越來越不受重視了 。佛教被簡化成道德規約，只關切善、惡之事 。(1 0)透過教育部所規劃的現代課程，這種

道德的佛教被引介到全國各個學校中， 使其普及程度更甚於以往 。 ( 11)同時 ，這種道德教育只是背誦式的教

育，並沒有付諸實踐 ，因此不會得到內化 。

在過去數百年裡 ， 為了符合現代化 ，佛教顯然已經被轉化了 。諷刺的是 ， 在佛教的淨化過程中 ，雖然迷

信應當是被去除了 ，但卻被西方理性主義 ，以及科學主義和國家主義所取代 ，導致佛教的超越面和究竟面也跟

著不見 。換言之 ，現代的外國迷信已經取代了傳統的迷信 。

還有一件令人覺得諷刺的事情是 ，雖然官方佛教一再強調道德， 卻無法提升泰國社會的實際道德水準 。

儘管這幾十年來學校和媒體不斷地宣揚道德 ， 也儘管有非常多的人常常到寺廟裡做功德 ，但是道德淪喪仍然是

現今泰國社會的嚴重問題 。其中一種解釋是 ，這類佛教缺乏 「神聖性J (t he sacred) 。

這裡的 「神聖性」是指 ，超越五種感官 ， 而且不是純理性所能經驗和解釋的 ，儘管如此 ，我們還是可以

透過心靈來完成或實現這種神聖性 。它具有某種特性或力量 ， 凡是經驗過它的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它是那些

確信者的庇護所和安全港 。它的動力超越社會規約 ，未受過訓練的心靈是無法理解筒中奧妙的 。 人們對這種神



聖性的想像方式有多少 ，實現這種神聖性的途徑就有多少 。 ( 1 2)

在傳統佛教中，這種神聖性有許多種形式，例如 ， 神扯 ， 奇蹟 、 聖物 ， 不日 自然的遺址 。 天堂與地獄的信

仰在強化民眾的道德感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有些古代的法律 ， 比方說 ， 拉瑪國王二世所制定的禁吸鴉片法 ，

會喚起民眾對下地獄的恐懼 ，進而勸阻他們吸食鴉片 。 一且佛教被改革成比較科學導向 ， 就沒有任何具體的神

聖事物可以取代神扯、天堂、靈魂等等的事物 。甚至佛陀也被卸下神秘的面紗 ， 被變得比較真有人性 。

涅槃或究竟真理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神聖性 ， 也就是一種不受制約的面向 。 不過 ， 它也同樣被官方佛教

去除了 。 此外 ，官方佛教的道德規約也一直被理性化 (rat i ona l i zat i on) 。 民眾被期待透過純粹的理智和理性

化來實踐道德， 不過， 光憑理性是無法有效地發展道德生活的 。 道德必須被深化至IJ精神層次 o 信仰或對神聖事

物的恐懼 、內在寧靜的經驗 ，以及透過禪修和究境真理產生連結等等 ，這些都是維持個人道德性所不可或缺

的精神狀況 。因為缺乏神聖性 ，使得泰國官方佛教再也不具備任何精神方面的支持或意義了 。

去除神聖|生的另一個後果是 ， I惡性」 迷信四處散播 。 尋常百姓需要神聖性來得到安全感 。 民眾一旦在

官方佛教裡面找不到神聖性 ， 就會到佛教外面去尋求它 ， 也就是說 ，在迷信中追尋 。這些迷信在過去經常是傳

統佛教的一部分 。 佛教改革只是把迷信從寺院中驅逐出境而已 ，並沒有除去它們 。迷信一旦走出寺院之外 ，就

不是佛教所能掌控的了 ，而它們也會變得不具道德觀念 。這種墮落的迷信形式 ，其目的在於滿足任何的欲求 ，

在客戶這方面並不需要任何的道德性 。惡性迷信和屬於傳統佛教一部分的迷信的主要差別就在於 ，前者缺乏道

德義務 。

官方佛教儘管有反迷信的傾向 ， 但它對於真正迷信的散播卻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 諷刺的是 ， 這還是

它想要抑制的對象 。官方佛教越是想要將迷信驅趕到寺院之外 ，就會有越多的迷信流傳到寺院去 。再者 ，目前

流傳到寺院裡的迷信也同時慢慢地掌控了佛教 ，這種情況和從前恰恰相反 。

這類迷信正好配合新的影響力消費主義 (cons umer ism) 。 消費主義一方面刺激了感官與物質的欲望 ，

促使人們追求迷信 ， 把它當成是滿足自身欲求的快速易行道 。另一方面 ，消費主義也已經將迷信商品化 ，不但

讓它變得更容易取得和更多樣化 ，還透過現代的方法和技術將它行銷出去 。簡而言之 ，消費主義同時增加了迷

信的供給和需求 。

因為有這類迷信 ，人們就只會坐在那邊等待世俗成就的降臨 。透過護身符 ， 他們期望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就獲得成功，根本不想付出任何努力或實踐法的內容，例如 :勤奮 、誠實 ， 知足等等 。正因如此 ， 他們也不會

認為道德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事物 o

目前整個泰國都瀰漫著迷信 ，連寺院也不例外 ，這種情況顯示 ，官方佛教破除迷信的舉措是失敗的 。 此

外 ，這也表明了，目前佛教界已經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了 。這兩種現象均暴露了佛教的弱點 ， 也都不日蒙卡特國

玉和瓦希拉延王子的改革有關 。

3 . 結構性的問題



新的正統派信仰造成了以上所談到的宗教與道德亂象 ， 不過那只是改革的一個面向 。 瓦希拉延王子時代所敢

動的僧團重組仍然延用至今 ，而此一結構性的面向亦同樣對泰國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 在這個新式的集權化結

構之下 ， 泰國各地僧侶都接受階層化的權力運作模式 ， 致使他們比較不會去回應所屬社區的需求。 此外 ， 由於

他們容許國家在僧團的許多層面發生影響力， 因此這個新結構幾乎把僧團視為國家意志的延伸 ， 而僧侶的姿態

自然就比較靠向國家而非民眾 。

僧團之所以選擇向國家靠攏 ，乃是因為它的領導者相信 ， 僧團的統一 、 團結 、 秩序必須仰賴國家的援助 。 但

是 ，接受國家保護的代價就是失去僧圓的自主性 。再者 ， 過去許多宗教事務都是由在地社區所掌控 ， 例如 ， 蓋

寺院和神職等級的授予 ， 但是改革之後就幾乎完全由國家一手包辦了 。

其實造成僧侶與民眾之間隔閔日益擴大的因素不只這些 。其他因素還包括:諸如醫療與教育之類的社會服務

以前是由僧侶提供的 ;與佛教會有關的教育衰敗不堪 :以及沒有意願為僧侶提供教育 。 此外 ， 由於集權化與科

層制的組織結構讓這些因素更加惡化 ，致使僧團對泰國社會的道德影響力也日漸式微 。這種現象也使僧團無法

進行改革或提升它的社會角色 ， 以便回應不斷變遷的世界 。在這樣的結構之下 ，僅僅是維持僧侶自身的道德標

準就很難了 ， 從僧團對最近各項醜聞的失敗處理模式 ， 就可以證明此言不假 。

4 . 新的改革運動

過去數百年來， 泰國佛教從來不缺改革行動 。在瓦希拉延王子之後， 最顯著的改革行動是由佛使尊者

(Bhi kkhu Buddhadasa) 發起的 。 事實上 ， 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很大 ， 特別是從科學和理性的角度來詮釋佛教及反

迷信的傾向 。 然而 ，佛使尊者卻能夠超越瓦拉希延王子，因為他承認究竟真理的最高價值 。 在近代佛教史上，

他是最努力想要將究竟目標帶回佛教的人，他認為那是佛教的核心所在 。此外，他也試著讓一般人能夠接近這

個真理 。他的教學目的在於，把這個真理納入平常的生活中， 讓出世和入世兩種生活融為一體 。換言之，他將

涅槃重新定義成 「虔誠佛教徒的神聖|生 J ' 藉此取代奇蹟或迷信 。此外， 這種強調「此時此地的涅槃」 理念，

也讓神聖性更貼近我們 日常生活的每一刻，而無須歸隱森林當和尚 。

雖然他認為佛教和科學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理解卻有別於瓦希拉延王子，而且比較深刻和具原創性 。佛使尊

者不會為了符合西方科學而來定義佛教 ，反之 ， 他是為了順應佛教而來定義科學; 也就是說 ， 他所涉及的不只

是透過五官來經驗的物理世界 ，還包括可以透過心靈(第六感)來經驗的心理歷程 。因此佛使尊者的科學佛教是

超越時空的究竟真理的科學 ，因為禪修是一種不可或缺的 「技術」

法藏長老 (Phra Dhammapi t aka ) (P .A . Payuttho) 的教學也呼應了佛使尊者的理念 ， 他在教學中也提到最高目

標的重要性 ，讓佛教的整體性得以呈現 ， 而所謂的最高目標就是 ，透過對究竟真理的領悟而獲得心靈的解放 。

究竟真理並不是一種適於出世生活的遙遠理念;反之， 它不僅和在此世間生活的人(包括僧侶和平信徒)息息相

關，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o佛使尊者鼓勵他的信徒帶著一顆空靈而自由的心過日子，而法藏長老則是強調， 目前

的世界需要一些至少已經獲得第一層次開悟的聖人 。他的 《生活憲法) (Cons t i t ut ion fo r Li v ing) 在普及性



與內容上都可以和瓦希拉延的 {Nawagowat~ 相比 ，它最後一章的標題是 : r得法者 : 一個解脫的人J ' 這一

點和瓦希拉延的正統派信仰明顯不同 。

應該注意的是， 這兩位僧侶受科學的影響很深 。就像佛使尊者一樣 ， 法藏長老也是將泰國佛教提升到超越世

俗的西方科學領域 。 他承認科學的限制 。 因此 ，為了更深入了解真理 ， 也為了以建設性的方式運用科學 ， 應該

用佛教來做輔助 。 科學取向對法藏長老的思想和著作幫助很大。 他和佛使尊者一樣 ， 都很強調人的潛能 ， 認為

人可以透過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來領悟究竟真理 ，這種見解很可能是受到西方科學的基礎一人本主義

(hur間nism)一所影響 。 這並不代表人本主義和佛教無關 ， 或是它只屬於西方科學 。 反之 ， 極有可能是因為受到

科學的人本主義的影響之後 ， 他們才察覺與辨識出佛陀教法中的人本主義 ，進而使他強調並說明人類的最高潛

能。如果沒有人本主義 ， 他們就不會注意到佛教的人本主義面向 ， 也無法從這個角度提出他們對佛教的看法。

這也是為何傳統佛教很少以這種方式解釋人類潛能的原因 。傳統佛教認為涅槃是一種遙遠的理念 ，只能透過多

生累劫的積功累德才能得到。因此不會認真努力地想在今生體證涅槃。

儘管這兩位僧侶在中產階級(尤其是知識分子)很受歡迎，但是他們的教法卻不太受僧團領導階層的青睞。 他

們的思想和著作只對低階的僧侶或那些處在權力邊緣的僧侶產生影響 。 直到現在， 僧伽教育機構， 包括僧伽大

學 ，都還是忠於瓦希拉延王子的正統派信仰 。瓦希拉延王子在80年前所研發的課程和讀本仍沿用至今，而佛使

尊者和法藏長老所撰寫的書籍則沒有半本在僧伽的教系統中被使用 。

法藏長老是當代泰國最致力於僧伽教育系統改革的僧侶。 他是第一位呼籲僧團和國家重視高等教育的僧侶 。

儘管在三十年後略有小成 ，但是只有僧伽的世俗教育得到支持和提升;至於修道和佛法的教育 ，從課程和行政

的來說 ，仍然陷溺在過去的錯誤裡 。 「從內部改革」是由他所發動的 ，這項改革的失敗即可反映出 ，僧團結構

的拒變心態有多頑固 。這也導致神職教育系統的急遲衰敗 。僧侶當然會逐漸喪失他們在泰國社會中的領導位

置 o 僧侶不但沒有價導信徒過著智慧和道德的生活 ， 還反過來一路隨著信徒追求流行趨勢 。 以目前的情勢來

看 ，還有哪一種趨勢的力量會強過消費主義呢?

5 . 在消費主義的支配之下

佛教受到西方科學和國家主義影響近一世紀之後 ，目前對它影響最強的意識型態非消費主義 (cons umer i sm)

莫屬 。科學和國家主義之所以會對佛教造成系統性的影響，是因為它被菁英階層重新定義所致 。然而 ，消費主

義之所以能夠決定泰國佛教的走向 ，並非憑藉任何人有意識的努力，而是它自己的內在弱點使然 。

因著消費主義的影響 ，佛教社區被改裝成市場 ，在那裡 ，不只買得到護身符 ，功德和法會也可以像商品一樣

販售 。在過去數十年間 ，泰國佛教的教學、信仰 ，和修行已經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並且染上消費主義的許多特

{毀， 包括 :

(1)物質主義( ma t eriali sm) : 大肆鼓吹財富而非快樂 ， 並認為那是宗教修行的目標 。

(2) 欲望的刺激 : 鼓勵民眾進行各式各樣的消費 ， 包括宗教經驗的消費 ， 例如 ， 拜訪天國和看一下 「涅槃」



(3) 金錢導向 : 要達到宗教成就的最重要因素是金錢 ， 而不是努力 。 功德一旦被商品化之後 ， 只要有錢 ， 就可

以積功累德 。 即使是宗教經驗和內心寧靜 ， 也期待從捐錢做功德的行動中得到 。

(4) 立刻看到結果 : 期待宗教服務和修行可以馬上有結果 。 迷信之所以迷人 ， 乃是因為它承諾給予快速而簡易

的結果。

(5) 個人主義 : 宗教修行的 目的僅在滿足個人的欲求 ， 完全不關心會對別人產生何種結果 。

消費主義的擴散大大地助長了迷信的熾盛氣燄 ， 因為這兩者在許多方面是魚幫水 ， 水幫魚的 。 消費主義不斷

刺激人們的欲望， 並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 ; 而迷信則提供一條追求世俗成就的 「捷徑」 。 消費主義使出渾身

解數將許多東西商品化，而迷信則努力販售許多商品 ，例如，護身符、 法會儀式 、符咒和「涅槃證書」

一旦消費主義蔓延到寺院後 ， 迷信就會接腫而至 。 然而 ， 寺院不僅消費迷信 ， 也複製迷信 。 誠如前面所述 ，

寺院從前是官方佛教的傳聲筒 ，基本上是反迷信的 ， 可是現在卻逐漸被迷信所掌控。官方佛教之所以無法有效

地破除迷信， 有一部分是因為它缺乏民眾可以信賴的神聖性 。 它沒有給神秘靈感的佛陀 、 神性 、 天堂 、 神蹟等

事物留任何空間 。而一向被佛教視為最重要的究竟涅槃 ，就算沒有被扭曲 ， 也受到嚴重的忽視 。儘管佛使尊者

和法藏長老努力恢復涅槃的意義和重要性 ，僧團的階層組織和教育機構還是不太認可他們的理念 。 此外 ， 官方

佛教的僧侶之間的影響力也日漸式微， 這種情況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

不過 ，那些反對官方佛教的僧侶也未必聽從佛使尊者和法藏長老的見解 。儘管他們兩個人想要將究竟真理的

神聖性和庶民的日常生活做比較緊密的聯繫，但是只有少數人可以體會筒中滋味， 因為這種聯繫必須透過禪修

才能達成 。由於大部分的人都對禪修興趣缺缺 ， 因此他們無法透過內在心靈的直接經驗來體會神聖性，他們和

神聖性的聯繫只能根據信仰而來，或是在五官可以感知到的具體對象上體現出來 ，例如，透過某種媒介呈現的

觀世音菩薩，或是具有佛陀靈感力的護身符 。 寺院如果有提供這類屬於物質主義層面的聖物，通常都會吸引很

多人前來 。寺院越適應消費主義 ， 就越可能成功。法身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多數人第一次踏進法身寺 ， 都會覺得它充滿整齊 、 潔淨的氣氛 ， 不過 ， 讓廣大信徒緊緊追隨法身寺的動力卻

是來自它的 「神聖性」 。 法身寺除了顯現一些令人爭議的有力神蹟外，它的神聖性也是可觸摸和主觀存在的 。

它的神聖性以佛陀的法身和涅槃為特色 。它的涅槃和佛陀的法身不只是永恆不變的自我 ， 而且還可以像物質一

樣被感知到(具有像冷和輕一樣的物理特性) 。 此外 ， 一般人(禪修功夫尚未到家的人)可以透過「獻米給入涅槃

的法身」的法會和佛陀的法身接觸 。

光憑神聖性是無法讓法身寺擴展得這麼迅速的 。它之所以能成功吸引大批信徒(號稱一百萬人) ， 適應消費主

義的作法亦功不可沒 。 法身寺不僅對它的信徒承諾世俗的成就 ，也利用直銷的行銷技術來創造功德的需求 。它

用不同的形式將功德商品化和多樣化，好讓信徒能有更多的選擇 。 此外 ，它也鼓勵勸募委員之間的競爭 ，同時

還頒獎表揚募款績效最好的委員 。 這些技術都源自於其領導者的理念 : I佛教是一項很好的商品 ， 因為缺乏有

殼的行銷策略 ，才會賣不好 。」



像 「百萬人教會 (a Mega-Church) J 似的法身寺只是消費主義化的佛教的一個面向而已 。 另一個面向則是許

多真有各種不同修行方式和信仰的小寺院。有許多寺院將各式各樣的象徵 、 法會儀式和神被混在一起 ， 例如 ，

在一個寺院中同時供奉佛陀 ， 觀音和印度神 。 之所以如此 ， 可能是因為泰國社會越來越分化 ， 才會對不同宗教

經驗產生各式各樣的信仰與需求。用 「宗教消費」 而非 「宗教修行」 來描述這種宗教行為的特色可能會比較貼

切， 因為它背後的驅動力量不是來自對某一種修行方式的強烈信心 ， 而是根源於自我滿足的欲求 ， 或甚至是想

要短暫 「品嚐」一下宗教經驗。

我們可以從法身寺，以及宗教雞尾酒和高漲的迷信風氣中學到什麼教訓呢 ? 這些例子告訴我們 :

( 1) 統一的或標準的佛教已經是過去式了。 泰國佛教又回到百家爭鳴的年代 ， 其多樣化的程度或許高於瓦希拉

延改革前的景況 。

(2) 從前因為有國家和中央僧圍的控制 ， 才可能出現統一的佛教 。 不過 ， 從以上佛教發展趨勢來看 ， 佛教已經

慢慢脫離國家和僧團組織的影響， 掌控權再次回到人們的手中 。

(3) 消費主義對泰國佛教發展的影響力 日增 ， 有一部分取決於庶民的 「消費」 與篩選風格 。

(4) 泰國人民的信仰與行為越來越偏離佛陀的教法 ， 比較在意自我的滿足感 ， 而不強調私欲的減少 。

6 . 朝向 目前所需的改革前進

一個受制於消費主義的宗教 ， 根本不可能協助人們開創美好的生活與和平的社會。反之 ， 它會使我們生活在

痛苦之中 ，成為物質的奴隸，更別提它所造成的社會衝突了 。 甚至它所承諾的世俗成就也很無法實現， 因為它

不鼓勵合作、自我依賴 ， 或合作。泰國 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危機 ， 就是說明其承諾不可信的最佳近例 o

消費主義的宰制只是現今泰國佛教所面臨的一個問題面向而已。因此 ，脫離消費主義的束縛雖然很緊要，卻

只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已 。 復興佛教需要全面的改革， 所以要連同其他因素一併處理。 簡而言之 ， 佛教這邊

有三個主要因素對泰國佛教徒的信仰與修行 ， 以及過去一百年間僧侶的素質與角色產生重大的影響 ， 進而導致

泰國社會的道德淪喪 :

( 1) 成為官方正統信仰的教法 ;

(2) 僧團結構 ， 以及它和國家與社會間的關係 ;

(3) 佛教教育 。 只有當這些因素獲得有效處理之後 ， 才可能對泰國佛較進行真正的改革 。

7 . 超越科學之外

誠如前述 ，儘管理性化和科學的佛教受到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的歡迎，但卻把佛教化約成膚淺的教法 ，缺乏

心靈的深度 。 這種情形在國家主義本身成為宗教之後 ，更是每下愈況 。 此種世俗化的佛教缺乏抗拒物質主義所

需的活力 ，因此很容易被消費資本主義所腐蝕，而消費資本主義則會和去道德化的迷信一起出現 。

我們要拒絕的不是科學和理性主義這兩個面向。不過，當我們容許它們來定義佛教時，就會出問題，因為它

們會排斥那些不符合唯物論科學或超越理性的教法 。應該注意的是 ，科學和理性主義可以帶領我們理解某些真



理層次，但絕非所有的真理層次 。究竟實相是科學和理性主義所無法進入的真理層次 ， 因此成為它們的災難之

-。

不管科學對究竟實相的抱持何種態度 ，泰國佛教徒都必須將這部分帶回佛教 。 涅槃或心靈的解脫應該透過一

般民眾的努力被納入 日常生活中。這才是真正的神聖性 ， 無論在哪裡傳揚佛法 ， 甚至是在小學或幼稚園也一

樣 ，都不應該遺漏這個重點 。

同時 ， 也應該容許其他形式的神聖性在佛教佔一席之地 。 神址 、 奇蹟 、 護身符 ， 以及其他來自迷信領域的形

式 ，如果使用得當的話 ，也可以做為引導民眾進入較高層次佛法的工具 。 重點在於 ， 它們應該在佛法的指導下

進行 ，而不是使用其他不法的方式 。

究竟真理可以為我們的道德性提供比較穩固的基礎 ，這一點是其他事物所無法比擬的 。 一旦我們的心脫離雜

染與愚癡後 ，就可以實現真正的寧靜與快樂，再也不會存留任何傷害他人的惡心或欲望了 。雖然一般人可能無

法完全體悟究竟真理 ，但是短暫的體悟經驗卻可能對他們的生活和各種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 。

對於那些不能體驗究竟真理的人來說 ， 如果可以用正確的態度來親近較低層次的神聖性 ， 也可以防止他們為

非作歹或傷害別人 。缺乏充分訓練的小老百姓或多或少總是需要這類的神聖信仰 。根據佛使尊者的看法 ，除非

我們已經到達阿羅漠的境界 ，否則我們所修的佛法一定會帶有雜染 。我們還是會不知不覺地將某種程度的迷信

繼續滲入修行當中 。因此他的結論是 : I佛法仍需要迷信的部分 。 J (13)

( 注釋 ]

1 . Henceforth referred t o s i mp ly as "the Sang ha" , accor ding to Theravada c us t om.

2. Da vid K. Wyatt , Tha i l a吋 : A Short His t or y (New Haven : Yal e Un i ve r s i t y Pres s , 1984) , 2 17

3 . King Mongkut crit ici zed traditional t eaching s t hat ev oke i mage s of he l l and hea ven "a s if

t hreatening wi t h hel l , lur i ng wi t h hea ve n . "

4. He was perhaps t he first Tha i t o i n i tiate t he birthda y party (for h ims elf ) , reasoni時 that

l ong e vity i s one of the "h i gh e s t gains ." To ce lebr a te t he birth of one of h i s s ons , t he bl e s sing

he gave was onl y for wor l dl y ha ppine s s , depart i ng fr om t he t radition pract i ced by his

predec e s s ors .

5 . Con cerni ng t ho s e who attai n n i bba na , he once menti one d t hat "there i s no person like that

nowa da ys . "

6 . Prince Wa chi r a yan ' s sect , Thammayutika Ni kaya , played a s i gn i f ica nt r ol e in promoti ng th i s

or t hodo xy t hro ughout t he count ry . Though Phra AJ a r n Ma n Phurithatto and h i s di s c ip l e s belon g to

t h i s s ec t , t he i r medi t a tive s ty l e of pract i ce a nd emphas i s on t he r eal i za tion of nibb a na , had no

inf l uence on t he off icial or t hodoxy propagated fr om Bangkok. The y were main l y on the peripher y



of the Sa ng ha a nd , of tent i mes , were cr i t ic ized a nd threatened by the hierarchy of their own

sect . Des pi te be ing r e spe c t ed by the h i e r a r chy l a t e r , their popular ity amon g peopl e was us ed ,

both b y t he mona s t i c a nd s tate h i era r chie s , to pr omot e Sa ngha consol i da t i 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 on in r emote a reas , especi al ly in t he no r t hea s t whe re the y were ba s ed. See J .L .Ta ylor ,

Fo閃st M。此s a nd the Na t ion-St a te (S i nga po re : ISEAS , 1993) .

7. Concer ni ng the co nf l ic t be t we en the l oca l mon ks and monks repres enting the Bangko k hierarchy ,

a nd how the f ormer were l a t e r s ubj uga ted a nd do me s t i ca t e d , s ee Kamal a Ti ya van i ch , Forest

Re coll e c ti on s (Hono l ul u: Uni versity of Hawaii Pr e s s , 1997 ) .

8. Yoneo I shii , Sangha , State a nd Soc iety (Hono l ul u : Unive rs i ty of Ha waii Pre s s , 1986) , 94.

9 . A s i mi lar process ha s occur r e d in r e cent de cade s wi t h sects l ike the Dhammaka ya movement a nd

cap i t ali s m.

10 . Sr isupor n Chuangsakun , Kwam Plian Plan kong Kana Song : Suksa Karane e Thammayutika Ni ka ya

[The Change in the Sa沌ha: Case St udy of Thamma yutika Sect ] (Bangko k: Ch u la lo問korn Uni ve r sity ,

1986) .

11 . Suwanna Sa t haanan , Putt atham in Rat Thai [Buddhism in the Thai State] (Bangko k : Tha i Khadi

Institute , 1986) .

12 . The Thai word saks i t i s d e吐ved by combi ni ng sakd i (s t a t us) a nd s iddh i (power) , both of

which a re more Hindu in meaning a nd or ig i n than Buddhi s t. The definition of "the sacred" gi ven

here i s purpos efull y a s broad as pos sibl e a nd attempts to s pan the e nt i r e s pec t r um of wha t

people take t o be sacred , some of which are di s cu s s ed below. This definition a lso include s

nibbana as und erstood in the Pali Sut tas . At thi s point , we ne ed not dis t i ng uish c lear ly betwe en

the trul y sacred a nd i ts s ublimations a nd per vers i on s (as und e r stood by Buddhi sm) .

13. B吋dha品sa Bhikkhu , Pu t tha s a t kap Sayasat [Buddhism and S叩erstitio吋 pub l isher a nd date not

gl ven .

?(版權聲明 : 原文刊載於Th i nk Sangha 網站 ， 本刊已取得作者懷森 ﹒ 維沙羅比丘之中譯授權 。 )

?

可

作者簡介:



懷森 ﹒維沙羅比丘 (Phra Pha isan Visalo)

1957年出生於泰國曼谷 ， 從高中時代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 受到佛使尊者和法藏長老等人的影響 ， 和友人從事以

非暴力為訴求的活動 。 1 976年左右因政治意識型態衝突 ， 在混亂中遭逮捕入獄 ， 後獲i呆釋 。 1 980年 自塔瑪薩特

大學 (Thamr間sat Un i v er s i ty ) 畢業後 ， 由於泰國仍處於政治壓迫的時代 ， 因此創立 「宗教與社會」 的非政府組

織 ，致力於人權問題研究 ，同時發表相關言論與從事政治活動 。 後因各項言論與活動陷入困境 ， 身心俱疲 ， 於

1983年出家 ， 並選擇在蘇卡都森林寺(Sukaato Forest Mona s ter y) 生活 ， 該寺為森林禪修中心 ， 以禪修聞名 ，

也以政治活動家和心靈平安追求者往來之地著稱 。懷森 ﹒ 維沙羅比丘畢生提倡佛教實踐主義 、 非暴力 ， 以及宗

教間的對話，目前為蘇卡都森林寺住持，且擔任環保、反核等刊物的編輯，亦是宗教協調小組的委員會成員。

其著作甚豐，著有" Green Hor izon : Emergence of Green Cul t ur e and Paradigm(I 990) " 和多篇論文 。資料

來源 :日本淨土宗?合研究所 (Jodo Shu Research I ns t i tut e)



作者/Author：

頁數/Page：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女權路上，喜遇知音－憶述與阿姜蘇加多的一場法談

doi:10.29665/HS.200602.0006

弘誓雙月刊, (79), 2006

釋昭慧

52-54

http://dx.doi.org/10.29665/HS.200602.0006

2006/02



女權路上 ，喜遇知音

憶述與阿姜蘇加多的一場法談

釋昭慧

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上午 ，海青法師陪同澳洲南傳比丘阿姜蘇加多 ( Sujato ) 、 Dav i d Briggs沙彌 、 妙

應法師、 宗宏法師與馬來西亞謝(有潔居士一行六人 ， 蒞院參訪 ， 筆者於嵐園與Sujato法師展開7一場令人難忘

的法談 ， 針對比丘尼之歷史處境與八敬法 ，兩人交換研究心得 ， 交談者 、 翻譯者與見聞者都深得法喜 。

Sujato法師是一位傳承阿姜查禪法的禪師 。 他雖然身為此丘 ， 卻難能可貴地跳開男性中心思維模式與比丘利

益考量 ，非常反對視比丘尼為 「第二性」 的比丘威權思想與作風 ，並極力促成南傳比丘尼制度之恢復。最難得

的是 ， 他與筆者同樣兼具學者與運動推行者的雙重角色 ， 他遍查巴利律藏與漢譯律典 ，所作的比丘尼制度研究

極其深刻。 他在澳洲組成全國僧伽會 ，男女席次各佔其半， 一向鼓勵 「女眾先行J '重要儀典亦請女眾先行誦

經 。 他認為這有矯治佛教歧視女性傳統的重大意義 o

法師在澳洲森林中創建了Sant i Forest Monast ry ， 從妙應法師處知悉筆者「廢除八敬法運動」 之理論與行

動， 深表贊同， 本次應新竹法源講寺之邀， 至法源于單林教授禪法， 乃請海青法師與妙應法師安排拜會筆者，席

間針對律典有關比丘尼「八敬法」 內容 、 《中阿合經} I大愛道經」 內容 、 「善來比丘尼」 之來源與年代 、 佛

滅後比丘尼之處境等等 ， 作了極其深入的研究心得交換。彼此的看法極其相應 ，因此相談甚歡 ，欲罷不能 。

Sujato~去師於法談伊始 ， 立即提到 : 他贊同廢除八敬法 ， 而且為了研究此一課題 ， 查遍巴利文與漢譯律典 。

筆者深表讚佩 ，並表示 :對照諸部律典的好處是:從其記述不同 ，互有詳略增滅 ，乃至不一致 ，可以證明許多

律家所聲稱的 「佛說J ' 其實未必如此， 有部派學者意見的斧鑿痕 。 但筆者以為，即使對照諸部律典， 亦很難

全面理解佛陀對比丘尼的真正態度，與比丘尼在男性沙文意識充斥的環境中所面對的真實處境。因為這些典籍

的結集權與解釋權， 全都掌握在男性手中， 女性並無發言權 。

Sujato¥:去師聞言 ， 乃詢問筆者對 《中阿合經} I大愛道經」 的看法 。 筆者分析道 : {中阿合經} I大愛道

經」最起碼暴露了一個事實 : 即使初出家時 ，大愛道猶接受 「以比丘為師而向其禮敬」的師生倫理 ，但敬意表

諸禮儀 ，久而轉為習俗，再復轉為規制 ， 師生倫理於是變質而成性別倫理。待到大愛道年事已高 ，戒臘漸長 ，

自然會深覺不妥，因此研判:佛世應即已有強烈反對 「長老尼應禮敬少年比丘」之陋規的聲浪 ， 從尼僧團中生

起 (特別是像大愛道這樣具足佛陀姨母 、 國之皇后與貴族女性三重身份的人 ) 。 這種反彈聲浪， 必然給比丘帶

來了強烈的危機感。當日佛陀面對此一反彈 ，其真實之回應內容，如今已不可考，經典中所記載的 「佛陀說

法」有數端疑點 :

1.佛陀竟然禁止阿難再談此事， 其態度非常曖昧， 一反光明磊落， 有問必答之常態 。

2 . I女眾五不能」 的說法 ， 有違常識經驗 。 撇開 「轉輪聖王」 之種種神奇傳說不論 ， 若阿育王亦被定位為

「轉輪聖王J '那麼「轉輪聖王」應是指跨邦國的世界領袖 。 然則包括唐朝的武則天、 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在



內，世間當然存在女性 「轉輪聖王J '何以能言「女眾不能為轉輪聖王J ?

3 . I女眾出家導致正法只能持續五百年而滅」 的說法 ， 有違歷史事實 o 難怪部分經律 ， 結集者已悄悄將 「正

法只有五百年」改成 「正法提早五百年滅亡J ' 以免被世人質疑 「佛陀的預言不正確」 。筆者認為 :這只是佛

滅之後 ，比丘們為了壓制比丘尼要求平等互動的反彈聲浪 ， 假諸佛口以貶抑尼眾的說詞 。

說到法滅，一般而言 ，法滅有兩種理由 :一、政治迫害 o 二 、 僧伽生活腐化 。 就前者而言 ， 政治迫害與比丘

尼出家與否何干?就後者而言，即使有比丘來自「性誘惑」 之恐懼 ， 而對女性產生排斥感 ， 也不應只針對 「比

丘尼」來大作文章。筆者就今日佛教界現象來觀察 ，性醜間大都發生在比丘身上 ， 因此究竟是誰的行為導致正

法滅亡 ，這還有得好爭論的。若說是女眾出家 ， 使比丘禁不起誘惑而戒行不淨 ， 這也不然 ， 因為許多比丘犯

淫 ，其對象反倒是在家女眾 。易言之 ，女取出家與此丘生活腐化 ，毫無必然關係 。因此將 「法滅」責任歸諸比

丘尼 ，誠可謂是 「欲加之罪」

佛世比丘尼人才濟濟，此從 《增一阿合》 與 《長老尼偈》可見一斑 。 佛滅後卻鮮見傑出比丘尼， 豈會是女眾

忽然變笨了 ?最大的可能因素即是 : 擁有經典結集與解釋權的比丘極力壓制比丘尼的地位 ， 所以比丘尼的能力

相形萎縮 。

針對筆者「佛滅後鮮見傑出比丘尼」的說法， Sujato法師有感而發地指出 : 即使是阿育王時代 ， 猶有一位阿

羅漢比丘尼 ，教導某一長老比丘 ， 指示其至優波?多處參學 ，該長老乃證成阿羅漢果 。故 「教誡」 絕不應是單

向的「比丘教誡比丘尼J '比丘尼當然亦可教誡比丘 。

Sujato法師指出 : 緬甸有一位卓越的尼師 ， 各級佛學會考均以高分通過 ， 不料至斯旦蘭卡受比丘尼戒之後 ，

退國竟因此而被捕入獄半年 。 Sujato法師乃撰文極力聲援該位尼師 ，並向斯旦蘭卡友人詢問其下落。

依他的考察以觀， 大愛道比丘尼壓根兒只尊敬佛陀， 並末尊敬其他比丘 。 因此她製金縷衣以奉佛，佛再三要

她供養僧伽 。 《中阿合經} I塵曇彌經」 的記載則更明確顯示 : 她雅不欲比丘凌駕其上 。 筆者聞言笑稱 ， 他的

觀察有理，因此筆者才會在四年前， 將「廢除八敬法運動」 定位為「當代大愛道的二次革命」

Sujato法師問及筆者對八敬法的看法 。 筆者認為 : 八敬法中 ， 最少有三條都明顯的不會在大愛道出家時制訂

好 ， 而是尼僧團成立後因事緣而制訂的 : 一 、不得罵比丘 ，這是某長老尼過世後塔婆在比丘僧伽藍中 ，尼眾欲

禮塔而遭阻欄 ，因此罵比丘 。 二、等同僧殘的 「二部四十人出罪」 罰則 ，這一定是要待到有比丘尼犯僧殘罪後

才會出現的罰貝IJ 0 三 、 二部僧受戒 ， 這一定是要等到第一批出家尼眾有了十人以上 ， 才會出現的受具規範 o 而

此一規制是尼僧團剛成立之初才有實際上的 「比丘輔佐核驗資格」 需求，如今若還搬出「二部僧受戒」作為法

定程序，就只是凸顯比丘尼身份認證大權掌握在比丘手中，甚至成為比丘尼僧團成立的障緣 。 而 「不得說比丘

過」 或「長老尼頂禮年少比丘」 之誤謬性， 筆者亦一一舉證，如過去著作所說 。

筆者認為 ，至多是四則 ， 有可能在大愛道出家時因時制宜而為佛所叮嚀 : 一 、 尼僧團剛成立 ， 極須接受教導 ，

因此佛要求比丘擔負起教導的階段性責任 ，二 、因此要求尼眾於安居時不要住離比丘太遠 ， 以免求受教誡無法



當日往返而破夏 。 三 、同時要求尼眾若於安居竟有見聞疑 ， 可於比丘處自恣 (將安居中所見 、 所聞 、 所疑諸

事，毫無保留地請教或舉罪出來)。四、 也因此要求尼眾視彼比丘等如老師而禮敬之 。

豈料這些階段性的師生互動禮貌 ，一變而為習俗 ， 再變而成規制 。 比丘們將階段性的師生倫理 ， 法制化而成性

別倫理 ，並東拼西湊其他四則 ，共組成八種敬法 ， 拿著 「佛陀宣說」 的雞毛當令箭 ， 欲令尼眾臣服於其管制之

下 。

Sujato法師詢問筆者對 「善來比丘尼」 之意見 ， 筆者分析道 : 佛世比丘受戒法有前後三種 : 善來得戒 、 三歸

得戒、羯磨得戒 。 起先是「善來比丘 ，鬚髮自落J ( 即 : 佛對求出家者稱歎 「善來J '比丘們即自行剃落鬚

髮 ， 加入僧團 ) ，故稱 「善來得戒J 0 爾後佛作 「傳道宣言J ' 命比丘四處弘法 ， 勿兩人在一道行 。 行腳弘法

的過程中，倘若有人要求出家，比丘們自不敢同佛一般宣稱 「善來J ' 因此要求彼等誦「三皈依」 之宣誓詞，

是為 「三皈得戒」 。待到僧羯磨 (僧伽共議 ) 制度成立 ， 即轉交由十人僧檢核資格 。

准此 ，相應於比丘尼律以觀， 大愛道入僧，並未被視作 「善來得戒J ' 因訛傳佛於其入僧之初即制立八敬

法 ， 因此律家多聲稱其依 「八敬得戒」 。然而考諸八敬條文 ， 如前所述 ， I二部僧受戒」 規制 、 「二部僧出

罪」罰則 ，以及 「不得罵比丘」戒 ，明顯是在比丘尼僧團成立之後若干年代 ，才可能會出現的條文 。它們是否

皆為佛制 ? 也都很可懷疑 。更且，若說大愛道要依 「八敬法」以得戒 ，貝IJ其絕無可能持守八敬法中之 「二部僧

受戒」 規範(當時並無比丘尼十人可為尊證 ) ， 豈不是她本人就未能遵循八敬法嗎 ? 這就陷入了「先有雞還是

先有蛋」的循環論證 。

顯然 「八敬法」 既不是佛在大愛道出家時之所制定 ，更不是得戒依憑 ， 後世比丘們從各種相關規制東拼西湊

並擴大解釋 ， 組成 「八敬法」 以抬高比丘地位 。 此猶未足 ，為了要讓比丘僧團擁有 「為尼眾作身份認證」 的特

權，以確立比丘之權威性， 於是律家無視於在大愛道以後出家的尼眾，同樣已可依羯磨以得戒的事實，創造出

所謂「尼眾一律依八敬法以得戒」的神話 ，甚至杜撰經典，惡毒地攻擊不信受八敬法的比丘尼 ， 是 「搞陀羅」

一般罪大惡極之人。

Sujato法師指出 ， 據其所考 ， {長老尼偈》 中有Bhadd ? Kundakesal ?其人 ， 從苦行外道出家 ， 佛稱其 「善來

比丘尼J '所以Sujato法師認為 ，比丘尼的存在 ，可能較諸大愛道出家更早 ，甚至不排除上溯到佛初傳道時 ，

度化事火外道的三迦葉與干外道徒眾的年代。 因為古代的當那教 ，是有女性苦行僧的 。 因此他對大愛道出家 ，

佛制八敬法的整個傳說，其實都打上個問號 。

Sujato法師已將如上種種觀點 ， 撰為長篇論著 ， 考察各部律典 ， 糾正種種訛論 ， 筆者因當 日與其長談時 ， 並

未請學生錄音、紀錄 ，因此只是憶述當日的交談重點 。但是關心佛門性別倫理的同道們應該不會失望 ，因為筆

者已請其於他時專程來台 ， 發表此一論著 。

九十四、十二 、 二十三于尊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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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相會的感動

794 .12 .19 今 日世界的菩薩道

李瑩

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之推動人，也是龍樹佛教學院的創辦人一一世友居士 (Mr . Lokam i t r a) ， 於百忙之中特地

於94年1 2月 1 9 日蒞臨法印講堂 ，以 「今日世界的菩薩道」 為題 ， 為一百多位聽眾介紹現今印度佛教的發展情

況 。會中並由慈濟大學游祥洲教授現場即席翻譯 。

世友居士在演說一開始談及他與講堂指導法師一一昭慧法師的一段淵源 ， 並盛讚法師是當今台灣難得一見的

女性 ，不但關切兩性議題及社會問題 ，並積極參與動物保護運動 ， 7解社會的病因 ，並找出對治的藥方 。 世友

居士提到 ， 他曾涉獵印順導師與太虛大師的書籍 ，推崇導師所提倡的 「此時 、 此地 、 此人」的人間佛教思想 ，

指出佛教應尋求當下自我改變 ，不要緬懷過去 ，或是期望未來 。 他對太虛大師所提出: 佛法應與科技及時代結

合的主張 ，深表認同 。並且認為達賴喇嘛和一行禪師均是 「人間佛教」傑出的代表人物 。

談及人間佛教的精神時 ，世友居士表示 ，根據原始佛教聖典記載 ，世尊於結夏安居結束之際 ，為六十餘位弟

子開示時教誡他們 ， 應當 IgO o ut j 一出去度化眾生 ， 而不是留在山林中修禪定 。 他指出 : 西方友人將 「人間

佛教」 翻譯為 IEngaged Buddhismj 0 事實上 IEngag e d j 這個字是多餘的 ， 因為如果不入世 ， 就不是真正的

佛法 。習樺的目的是要學習深觀眾生的苦難 ，長養慈、悲、 喜 、捨四無量心 ，這不只是坐在禪堂里的觀想 ，而

是將覺知表現在行為上 。

世友居士並從戒、定、慧三學的角度 ，來詮釋 「人間佛教」 的真義 。 他指出五戒中的不殺生 ， 一般人以為只

要是不為己殺 ，吃三淨肉也是可以的 ;殊不知 ，每天吃少許肉的飲食習慣 ， 已形成一種供需關係 ，每人每天吃

少許肉 ， 加起來就吃了無數隻雞、鴨、牛、羊 。學佛的人在護生的前提下，應當要深觀與眾生之間的互動關

係 ，考量的不只是直接的後果 ，更重要的是間接的後果 。

除此之外 ， 也為在場人士介紹 ，為印度「人間佛教」奉獻的安貝卡先生 。 印度社會階級中最低下的是「賤

民j ， 那是一群極端貧窮與低微社會身份的苦難人民 。 賤民出生的安貝卡博士一生為印度賤民的平等而奮門，

他於1 956年率領50萬印度人皈依佛教，此事件開眉立印度人信仰佛教的新紀元， 現今印度的佛教徒人數， 已將近

六干萬人 。 他對印度的影響 ，不下於太虛大師對中國佛教的影響 。

安貝卡博士深信，只有崇尚眾生平等的佛教思想 ，才能拯救印度賤民 。自由 、平等、博愛雖然是西方人所提

倡的 ，但是唯有透過佛法的修持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自由是佛法中很重要的本質 ，去除無明 ，才能得到真

正的自由 ，才不會被政客所操弄或被商人的廣告所玩弄 。談到平等 ， 世友居士舉法印講堂「法雲居」的名字 ，

來解釋平等的意義 。 It去雲」兩字出自《法華經} : I譬如大雲 ， 覆一切 . . . . .猶如大雲 ， 充潤一切 ， 桔楠眾

生 。」法雲是普覆眾生 ，沒有任何差別的 ，眾生皆有佛性 ，這才是平等的真義 o至於博愛 ，如果沒有博愛的

心 ，就沒有平等 ，博愛就是慈悲心 ，視眾生為自己的兄弟姐妹 。在印度 ，修持四無量心禪定的方法 ，是先從個



人開始 ，再將慈心擴及一切眾生 。所謂的四無量心 ，是無限的延伸 ， 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人 。 因此 ， 博愛也是佛

教的本質之一 ，是菩提心的種子 ，長養慈悲心才能為社會大眾服務 。 安員卡博士認為 : 佛法中這三種特質 ， 才

能為印度帶來真正的改變 。

最後 ，世友居士透過幻燈片 ，讓大家了解安貝卡博士與他本人在印度創立的普濟會 ， 幫助當地孤兒 、 貧民就

業、求學的種種善行 。經由游教授清晰 、 生動的翻譯與解說 ， 在場人士均為之動容 。 尤其是世友先生車禍之傷

尚未痊癒 ，仍為人間佛教而四處奔走 ，不辭辛勞的精神 ， 十足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人間菩薩 。 世友居士以其言行

真實的詮釋人間佛教，此即菩薩道的表現 。 他最後邀約大家 日後前往印度參訪 ， 大眾熱烈鼓掌回應 ， 表達對世

友居士的支持與敬愛 。

?

794 . 12.25 世友先生蒞院座談記

釋傳聞

?

印度龍樹學院創辦人世友先生於12月中旬訪台， 特別於離台前一晚 ( 1 2月 25日 ) 來到佛教弘誓學院 ， 與師生

共進藥石 ，陪同世友先生前來的 ， 尚有游祥洲教授及其夫人陳玫愧女士 。飯後大家於嵐園茶敘 。

提及「人間佛教」之 「人間」 二字的英譯時 ，大家都感到此一詞彙很不容易翻譯 。翻成human i tar i an ( 人道

主義 ) ，世友認為深度不夠，無法道盡印順導師所述「人間佛教」 之蘊奧 :翻成human i sm ( 人本主義 、 人文主

義 ) ，也容易產生誤解 。 游教授告知: 因此美國戴愛蓮教授遂直接音譯 「人間佛教」 為 IRen-J ian

Buddhi sm J 。

其後世友先生與學團師生輕鬆座談 ， 世友先生放映近期龍樹學院的活動照片 。 世友先生說明:開始辦龍樹學

院時 ，並不侷限於南傳佛教 ， 他們特別崇敬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龍樹菩薩 ， 因此特名之為 「龍樹」

龍樹學院分男眾部與女眾部 ，學生修業年限為一年 ，在學院有禪修、 聞法、早晚課誦等課程 ，於學業完成

後 ，回去當種籽老師 ，弘化一方 。種籽老師回去弘法後 ，深感修業時間不足 ，因此往後可能會延長修學時間為

兩年 。世友先生誠摯邀請昭慧法師及性廣法師到印度龍樹學院來講授佛法與禪學 。

在放映幻燈片時 ，其中有一張達賴喇嘛蒞臨龍樹學院訪問的照片 ，引發了一系列世友先生與昭慧法師有關密

教及印順導師見地的精彩談話 o 世友個人雖尊敬達賴喇嘛的開明思想 ，但也分析道 :藏傳佛教雖在印度40年 ，

但佛教卻未因此而全面推廣 ，反倒是安貝卡博士所領導的佛教復興運動 ，蓬勃發展 。這一方面與達賴喇嘛的政

治背景有關 ，另一方面 ，達賴喇嘛所宏傳的藏傳佛教 ，其儀式與印度教頗多相似 ，為兔信眾學佛而佛梵不分 ，

無法與印度教作適切的區別， 故世友先生較持保留態度 。

?世友先生認為 ， 弘法必須契應時地機宜。 對在印度社會受到貶抑的賤民 ， 若說 「前世業障J 等言論 ， 不但

不能讓他們對佛法產生信心 ，反而徒令人們對佛教產生反感 ，或是會誤以為:再怎麼努力都無法改善命運 。



即使在西方弘揚佛法， 亦復如是 ; 西方人學佛所要求的是當下的體會與受用 ， 而不是未來的去處( 因為基督

教E提供這方面的教義T ) ， 因此淨土教對他們就未必有多大的吸引力 。 故安員卡博士所主導的印度佛教復興

運動與世友先生主持下的龍樹學院 ， 還是以原始佛教與初期大乘教法 ， 作為內修與外弘的主要思想 。

昭慧法師聞言 ， 不禁讚歎道 : 世友先生與導師的思想極相契合 。 因為導師畢生極力主張 「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

樸， 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 (梵化之機應慎 ) ， 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J '認為如此將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

懷 。 印度佛教復興運動依此模式而宏傳成功 ，這不宮是印順導師所提倡的 「人間佛教」 模式得以成功的案例 。

若是導師在世 ，聽到世友先生這席話 ， 一定會喜遇知音 !

可惜有些佛教中人 ，乃至學者 ，對導師思想卻頗有疑忌 。有的質疑其未能真正實踐以為印證 '有的以宗派或民

族主義立場 ，視導師思想為中國佛教之絆腳石:有些人雖也主張 「人間佛教J ' 但卻忙著與導師思想劃清界

限 。然而證諸世友先生之所談述 ，貝Ij印度安貝卡佛教復興運動之思維與弘法方式 ，與導師所提倡的路線正好不

謀而合 ，而且相當成功 (印度目前已有六千萬以上佛教徒 ) 。 此亦可以印證:導師所提示的 「人間佛教」路

線，其實是正確且經得起事實檢驗的 。

世友先生表示 : 目前印度佛教非常需要多學習印順導師的思想， 期望導師的著作，能大部分翻譯成英文， 嘉惠

更多人學習佛法 。

恭逢這場溫馨而有深度的座談會 ，筆者本擬錄音整理 ，卻因操作不當而錄音失敗 ，因此謹能就記憶所及 ，簡述

當日這場談話的內容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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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樂章中的真情流露

釋見岸

94年12月25 日 ， 法印講堂 「東方天箱合唱團」 與高雄 「新光合唱團」 再度攜手合作 ， 於鳳新高中松炎樓演講

廳聯合舉行年度演唱會 。 今年以 「親子樂韻」 為演出的主題 ， 希望將父母的愛心 、 子女的孝思 ， 透過每一位演

唱者的熱忱之心表達出來 。 因此所選的曲目大都是耳熟能詳的 ， 如 : I搖囝仔歌」 、 「心肝寶貝 」 、 「魯?Jj(

在」、「母愛」、 「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感恩的心」 、 「阿爸的風吹」 、 「奉獻」 、 「父親似青山 」

等 ，共有二十幾首新舊歌曲 。指揮呂宜庭老師所創辦「奧地利藝術人文教育機構」 的小朋友也特別參與演出 ，

用童稚的音聲唱出純真的愛 。

在佛法中常以父子關係比喻佛菩薩愛念眾生 ，其中又以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最為清楚 、簡要 ，因此為

了讓此次演出的內容更豐富，特地禮請音樂界的國寶黃友棟教授，為此經文譜曲 ，由東方天賴合唱團用虔敬之

心與莊嚴的音聲 ，讚頌佛菩薩不捨眾生的悲願 ， 也唱出佛弟子對如來的憶念之心 。

這次的演唱會非常成功 ， 三百五十人的演奏廳 ，容納了近五百位愛好音樂的朋友 ，雖然有些朋友坐在大會增

加在走道上的椅子 ，但是每個人都被臺上演唱者豐富的表情、悅耳的音符深深吸引 ，並不在乎座位的不適 ，在

二個半小時的時光中 ， 以感動的心情做一場心靈的交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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